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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佛法概論》
第八章 佛法的心理觀[footnoteRef:2] [2:  第三章 有情──人類為本的佛法（《佛法概論》p.44 ~ p.50）所說：
    有情為問題的根本  世間的一切學術──教育、經濟、政治、法律，及科學的聲光電化，無一不與有情相關，無一不為有情而出現人間，無一不是對有情的存在。如離開有情，一切就無從說起。所以世間問題雖多，根本為有情自身。也就因此，釋尊單刀直入的從有情自體去觀察，從此揭開人生的奧秘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世間離苦得樂的方法，每每是舊問題還沒解決，新問題又層出不窮，總是扶得東來西又倒！這是由於枝末的而不是根本的。如從根本論究起來，釋尊總結七苦為：「略說五蘊熾盛苦」。此即是說：有情的發生眾苦，問題在於有情（五蘊為有情的蘊素）本身。有此五蘊，而五蘊又熾然如火，這所以苦海無邊。要解除痛苦，必須對此五蘊和合的有情，給予合理的解脫才行。所以佛法對於生產的增加，政治的革新等，雖也認為確要，但根本而徹底的解脫，非著重於對有情自身的反省、體察不可。 
    進一步說：有情為了解決痛苦，所以不斷的運用思想，思想本是為人類解決問題的。在種種思想中，窮究根本的思想理路，即是哲學。
〔一〕但世間的哲學，〔1〕或從客觀存在的立場出發，客觀的存在，對於他們是毫無疑問的。如印度的順世論者，以世界甚至精神，都是地水火風四大所組成；又如中國的五行說等。他們都忽略本身，直從外界去把握真實。這一傾向的結果，不是落於唯物論，即落於神秘的客觀實在論。〔2〕另一些人，重視內心，以此為一切的根本；或重視認識，想從認識問題的解決中去把握真理。這種傾向，即會產生唯心論及認識論。
〔二〕依佛法，離此二邊說中道，直從有情的體認出發，到達對於有情的存在。有情自體，是物質與精神的緣成體。外界與內心的活動，一切要從有情的存在中去把握。以有情為本，外界與內心的活動，才能確定其存在與意義。
       
    有情為物質與精神的和合，所以佛法不偏於物質，也不應偏於精神；不從形而上學或認識論出發，而應以現實經驗的有情為本。
佛法以為一切是為有情而存在，應首先對於有情為徹底的體認，觀察他來自何處，去向何方？有情到底是什麼？他的特性與活動的形態又如何？不但體認有情是什麼，還要從體認中知道應該如何建立正確的人生觀。 
    探究人生意義而到達深處，即是宗教。…〔中略〕…佛法與一般宗教的不同，即否定外在的神，重視自力的淨化，這所以非從有情自己說起不可。 ] 

（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05 ~ p.11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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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60230228]第一節 心意識 
[bookmark: _Toc60230229]「意」為有情的中樞
[bookmark: _Toc60230230]略說「心、意、識」
    意為有情的中樞  有情即有情識，故識為有情的特徵。[footnoteRef:5]佛教於心識發揮得極精密，確為應有的努力。 [5: （1）第三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43）所說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43：
    梵語「薩埵」，譯為有情。情，古人解說為情愛或情識；有情愛或有情識的，即有精神活動者，與世俗所說的動物相近。
（2）第六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81 ~ p.82）所說：
    又有以識為生死本的，此識為「有取識」，是執取有情身心為自體的，取即愛的擴展。…〔中略〕…如五蘊為身心苦聚，經說「五蘊熾盛苦」，此熾然大苦的五蘊，不但是五蘊，而是「五取蘊」。…〔中略〕…從染愛自體說，即生存意欲的根源；有此，所以稱為有情。有情愛或情識，是這樣的情愛。由此而緊緊的把握、追求，即名為取。這樣的「有取識」，約執取名色自體而說為生死本，即等於愛為繫縛的說明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我之宗教觀》p.154 ~ p.155：
    人心的活動，是極複雜的，融和的綜合活動，稱為「心聚」。不論前五識，意識，或內在的微細意，都有複雜的內容。其中最一般的，有三：一、「受」：…〔中略〕…二、「想」：…〔中略〕…三、「思」：…〔中略〕…這三者，在心理學上，就是情、知、意。
〔1〕在人心中，心的一系列活動中，也有先受（感受）、次想（認了），而後思（採取應付的方法）的顯著情形。〔2〕但其實，每一念心，都同時具備這三者。也就是說，這是內心不能分離的作用。所以，佛法通常以「識」為人心的主要術語，而所說的識（六識或八識），卻不只是認識的。 ] 

經中以種種名詞去說明識，又總括為「此心、此意、此識」（雜含卷二‧三五經）。[footnoteRef:6] [6: 《雜阿含‧35經》卷2(CBETA, T02, p. 8a7-18)：
世尊知彼心中所念而為教誡：「比丘！此心，此意，此識；當思惟此，莫思惟此；斷此欲，斷此色，身作證具足住。比丘！寧有色若常、不變易、正住不？」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色是無常、變易之法，厭，離欲，滅，寂，沒。如是色從本以來，一切無常、苦、變易法。如是知已，緣彼色生諸漏、害、熾然、憂惱，皆悉斷滅。斷滅已無所著，無所著已安樂住，安樂住已得般涅槃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」] 

佛雖總說此三者，但並未給與嚴密的定義。聖典中有時說心，有時說意，有時又說識。所以歷來論師，都〔1〕認此三者為同一的；〔2〕但從他的特殊含義說，可以作相對的分別。[footnoteRef:7]  [7:  關於「心意識的論師說明」，參見附錄一。] 

[bookmark: _Toc60230231]詳論「意」
[bookmark: _Toc60230232]一般字義：思量
    先說意：意的梵語，即「末那」（不必作第七識解）[footnoteRef:8]，是「思量」義。 [8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〈阿陀那與末那〉p.366 ~ p.367：
須知末那譯曰意，是思量義；常談之恆審思量，乃玄奘增飾，非梵文本義，亦無著世親學所不談。末那之作用，在為六識生起之所依。上尋《阿含》，則意處、意界，通為六識，別為意識之所依。一切有系之婆沙師、譬喻師等，不知有細意，乃立識無間滅為意。上座分別說系，則於六識外別立同時意界。龍樹立「現在意」（真諦有此義）。大眾系之根本識及意界是常等，雖立名不同，而辨其為六識生起所依之意界則一。
若見此義，則《解深密經》之阿陀那識為依止，確指末那（意），無猶豫餘地。《解深密經》，本識一而轉識六，本末合論唯七心。以阿陀那識執持身根故，能起六識，故阿陀那復當末那之名。
後之學者，偏據奘傳之八識差別論，偏據恆審思量之末那，乃於〈心意識相品〉中不復能得末那。或者不忍《解深密經》無末那，乃欲離此品而別求。宗派意識不除，經論之真義難明，此豈偏激之談哉！ 
    或謂此乃依止意，非染污之恆審思量意；約染意為言，則《解深密經》無之。此亦不然，〔1〕離本識及轉識（古義但指六識），而立別體可通染淨之末那，自〈抉擇分〉、《顯揚聖教論》始。此應後於《莊嚴》、《攝論》等。〔2〕它論之立末那，即依本識之某種作用而別立，非別體也。
且如《攝論》立二種意（末那），蓋綜合無間滅意與染污意二者。雖云六識「由第一依生，由第二雜染」，似染意非依。然染污意以五為同法喻，亦即第六意識之（別）所依也。※
末那之所以為末那，不在其為恆審思量與否！而在為六識生起之心理源泉，無著《攝論》之本意，蓋如此。
※印順導師《攝大乘論講記》p.52：
    二、無五同法喻的過失：經上說意識依意根，是用五識作同法喻的。前五識生起認識作用的時候，各有它的所依──五色根，那麼，第六意識當然也同樣的要有它的所依，這就是染污末那。
假使沒有染污意，第六意識的不共所依是什麼呢？以五識為「同法」喻不是也「不得有」嗎？「五識身，必有眼等」五色根為「俱有依」，並且還是不共所依；所以第六識，也非有俱有依，並且非不共的依根不可。
無間滅意，不但是共的，也不俱有──根識同時，所以無間滅意不能為後念意識的不共意根。因此，一定要有第七末那為第六識的所依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p.117：
〔1〕六識的妄想波騰，雖由心的靜定而能覺了（異相）。〔2〕然據實說，微細的妄想執著，仍在煩動中。唯識宗名此為恆審思量意，即恆常、審細地思惟量度第八以為我。阿賴耶識，本非常一，由末那的不了以為是常是一而執為我。賴耶的似常似一，末那取為住相而起執著；此應以法執為主。
這如海中的〔1〕巨浪，因風息而漸歸平靜；〔2〕雖似乎平靜，而微細的波動仍有。] 

[bookmark: _Toc60230233]特殊含義
意的特殊含義，有二：
[bookmark: _Toc60230234]意為「身心交感的中樞」
一、意為身心交感的中樞：[footnoteRef:9] [9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p.47 ~ p.48：
在一切法中，不但有精神的關係，而且精神有著領導作用。即是說：精神與物質，不但有互相依存的關係，而且是以精神為主導的。
一般都說佛法是唯心論，「三界唯心」，「萬法唯識」成為大家的口頭禪了。如依佛法的義學說，〔1〕無論大乘或小乘，不一定說唯心或唯識的。〔2〕如約一切法依心的轉變而轉變，無論是直接的，間接的，顯著的，隱微的，這種由心論，卻是大小學派所公認的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33：
從原始佛教看，唯識論是多少有點不同的。不過，有情和器世間，都由內心主動通過身口的行為而造作一切，所以佛教的緣起論，古人曾稱之為「由心論」。它雖沒有大乘唯識學的意趣，但重心與以心為主因的傾向，卻確乎容易被人想像為唯識的。] 

[bookmark: _Toc60230235]總說：佛法的「有情論──有情的自體，為六根總和」
有情的身心自體，為六根的總和，除前五色根外，還有意根。
[bookmark: _Toc60230236]別詳：意根與五根的關係
[bookmark: _Toc60230237]從「相依共存」看
[bookmark: _Toc60230238]五根與意根的交感，為有情自體的兩面觀
[bookmark: _Toc60230239]依經釋義
意根與五根的關係，如《中含‧大拘絺羅經》說：「意為彼（五根）依」。[footnoteRef:10] [10: 《中阿含經》卷58(CBETA, T01, no. 26, p. 791, b11-17)〈晡利多品 3〉：
復問曰：「賢者拘絺羅！有五根異行、異境界，各各受自境界。眼根，耳、鼻、舌、身根，此五根異行、異境界，各各受自境界，誰為彼盡受境界？誰為彼依耶？」
尊者大拘絺羅答曰：「五根異行、異境界，各各自受境界。眼根，耳、鼻、舌、身根，此五根異行、異境界，各各受自境界，意為彼盡受境界，意為彼依。」] 

〔1〕五根是由四大所造成的清淨色[footnoteRef:11]，是物質的，屬於生理的。〔2〕意根為精神的，屬於心理的。意為五根所依止，即是說：物質的生理機構，必依心理而存在，而起作用；如心理一旦停止活動，生理的五根也即時變壞。 [11:  第四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61）所說：
六處中的前五處，為生理機構，是色法。此色，經中稱為「清淨色」，是物質中極精妙而不可以肉眼見的細色，近於近人所說的視神經等。] 

[bookmark: _Toc60230240]詳論「五根與意根的相依共存，即有情自體的兩面觀（圖示）」
所以五根與意根，為相依而共存的，實為有情自體的兩面觀。〔1〕從觸對物質世界看，沒有五根，即不能顯出意根的存在；〔2〕從引發精神作用看，沒有意根，五根即沒有取境生識的作用。試為圖如下： 
       [image: 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yinshun/images/a08-106.gif]
    觀此圖，可見身根與意根的交感。〔1〕意根為根身──含攝得眼、耳、鼻、舌四根的身根活動的所依，〔2〕根身也是意根存在與生起的所依，二者如蘆束相依。
五根中，身根比四根的範圍大，有眼、耳等是必有身根的。這可見意的特徵，即是與根身的和合。低級有情，眼等四根可能是沒有的，但身根一定有，沒有即不成其為有情。
[bookmark: _Toc60230241]結說
有情自體即六根，六根或譯作六情，這是從情──情識、情愛而生起，能生情而又與情相應的。[footnoteRef:12]身心相互依存，不即不離的有情觀，即從五根與意根的交感中顯出。 [12:  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p.101：
六情，理應譯為六根，什公卻譯做六情。情是情識，這是因為〔1〕〔A〕六根與六境相涉，有生起六識的功能。〔B〕同時，六根和合是有情的自體。〔2〕眼等五根取外境；意根取內境，他就是情，能遍取五根。五根與意根，有密切的關係，五根所知的，意根都明白；有了意根，才有五根的活動。六根中意根是重心，所以就譯為六情了。] 

[bookmark: _Toc60230242]「有情論」的評比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43]外人
〔1〕有人說：心理作用是由物質結構的生理派生的，這是抹煞意根，偏重物質。〔2〕有人說：心是離根身而存在的，色根為心的產物，這是忽視色根，偏於心理。
[bookmark: _Toc60230244]佛法
佛法的有情論，意根與五色根相依而存。〔1〕單有五根，僅能與外境觸對，而不能發生認識作用；〔2〕意根不離五根的活動，所以想分解五根而別求意根，也是不可能的。 
[bookmark: _Toc60230245]從「取境作用」看
    意根與五根的關係，可從取境的作用而知。如
〔一〕〔1〕眼根，像一架照相機，能攝取外境作資料，現為心相而生起眼識。〔2〕意根是根，所以也能攝取境界。《中含‧大拘絺羅經》說：「五根異行異境界，各各受（取）自境界，意為彼盡受境界」。意根〔A〕不但有他獨特的（「別法處」）境界，〔B〕還能承受五根所取的境界。[footnoteRef:13] [13:  第一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6 ~ p.7）所說：
在這意境法中，也有兩類：一、「別法處」：佛約六根引發六識而取境來說，所知境也分為六。其中，前五識所覺了分別的，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。意識所了知的，是受、想、行三者──法。受是感情的，想是認識的，行是意志的。這三者是意識內省所知的心態，是內心活動的方式。這只有意識才能明了分別，是意識所不共了別的，所以名為別法。二、「一切法」：意識，不但了知受、想、行──別法，眼等所知的色等，也是意識所能了知的；所知的──就是能知也可以成為所知的一切，都是意識所了知的，都是軌生他解，任持自性的，所以泛稱為「一切法」。] 

〔二〕〔1〕五根如新聞的採訪員，〔2〕意根是編輯部的外稿搜集者。意根〔A〕能取五根的所取，〔B〕又為五根起用的所依。[footnoteRef:14] [14:  本節上文（《佛法概論》p.105 ~ p.106）所說：
意根與五根的關係，如《中含‧大拘絺羅經》說：「意為彼（五根）依」。] 

[bookmark: _Toc60230246]結說
五根與意根的交感相通，即說明了意根為身心和合的中樞。 
[bookmark: _Toc60230247]意為「認識作用的源泉」
    二、意為認識作用的源泉：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48]釋「根」義
根是生義，如樹依根而發枝葉；六根能發識，所以稱根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49]能生識的心源，皆名「意根」；所生的識，總名「意識」
平常說：依眼根生眼識，……依意根生意識，這還是大概的解說。精密的說：意根不但生意識，而且還能生前五識。
所以〔1〕凡能生認識的心理根源，都稱為意根；〔2〕而從此所生的一切識，也可總名之為意識。[footnoteRef:15] [15:  本節下文（《佛法概論》p.109）所說：
古代的一意識師（見《攝大乘論》），以意識為本而說明諸識，…〔中略〕…此意識為本的意識，應為從意而生的意識，不只是六識中的意識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50]意根的二派解說
意為認識作用的根源，研究此發識的根源，佛教有二派解說不同[footnoteRef:16]──也有綜合的[footnoteRef:17]： [16:  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〈阿陀那與末那〉p.366：
上尋《阿含》，則意處、意界，通為六識，別為意識之所依。〔1〕一切有系之婆沙師、譬喻師等，不知有細意，乃立識無間滅為意。〔2〕〔A〕上座分別說系，則於六識外別立同時意界。龍樹立「現在意」（真諦有此義）。〔B〕大眾系之根本識及意界是常等，雖立名不同，而辨其為六識生起所依之意界則一。]  [17: （1）印順導師《攝大乘論講記》p.47：
「意有二種」：一、無間滅意，二、染污意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p.367：
且如《攝論》立二種意（末那），蓋綜合無間滅意與染污意二者。
（3）本節下文（《佛法概論》p.110）所說：
像人類，…〔中略〕…此外，有高度明確的意識，〔1〕〔A〕承受五識外緣的落謝影像，〔B〕承受（細）意識內取的積集餘勢，〔2〕承受前念意識的活動形態，發為一般明確的意識。
（4）印順導師《我之宗教觀》p.153：
意識（實在也是五識）所依的意根呢！這〔1〕可說是過去的認識活動（或稱之為「過去滅意」），〔2〕而實是過去認識所累積，形成潛在於內的意（或稱為「諸識和合名為一意」──「現在意」）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51]過去意
一、主張「過去意」，即無間滅意。以為前念（六）識滅，引生後念的識，前滅識為後起識的所依，前滅識即稱為意。[footnoteRef:18] [18:  印順導師《攝大乘論講記》p.47：
無間滅意：無間滅意，與《俱舍》等所說的沒有多大差別。「等」是前後齊等；「無間」是說前滅後生的過程中，沒有第三者的間隔；「緣」是生起的條件和原因。
據經上說：每一個心識的生起，都必定有它「所依止」的意根，在小乘薩婆多部等，就把它解作「無間滅識」。這無間滅去的前念意根，讓出個位子來，成為後念生起之助緣，中間沒有任何一法間隔，這就叫等無間緣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52]現在意
一、主張「現在意」，六識生起的同時，即有意根存在，為六識所依。如波浪洶湧時，即依於同時的海水一樣。此同時現在意，即意根。[footnoteRef:19] [19:  印順導師《我之宗教觀》p.153 ~ p.154：
意識（實在也是五識）所依的意根呢！這〔1〕可說是過去的認識活動（或稱之為「過去滅意」），〔2〕而實是過去認識所累積，形成潛在於內的意（或稱為「諸識和合名為一意」──「現在意」）。這是一般人所不易自覺的，卻是一切──六識的根源。
舉例說（過去舉波浪所依的大海水喻）：六識如從山石中流出的泉水，而意根卻如地下水源。〔1〕地下水是一般所不見的，卻是存在於地下深處的。地下水從何而來？這是從雨水，及水流浸潤而潛存於地下的。〔2〕意根也是這樣，源於過去的認識，過去了，消失了，卻轉化為潛在於內的「細意識」。在大乘佛法中，更分別為末那識與阿賴耶識。
過去意識（總括六識）所轉化的，統一的，微細潛在的意根，在「人心」的了解中，極為重要！「人心」，不只是一般的五識與意識而已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53]結評
所以意的另一特徵，即認識活動的泉源。
依根本教義而論，意根應該是與六識同時存在的，如十八界中有六識界，同時還有意界。 
[bookmark: _Toc60230254]依意生「識」
    依意生識  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55]識的字義、分類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56]字義
識，了別義，重在觸對境界的認識；能了識別，故稱為識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57]分類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58]舉經說明：依「根、境」而分
所依的根有六，所取的境也有六，識也因此分為六種。
《中含‧嗏啼經》說：如火是同一的，草燒即名草火，木燒即名木火。識也如此，依六根，緣六境，依此即成為六識。[footnoteRef:20]  [20:  關於「《嗏啼經》嗏啼比丘的「心識常住」論」，參見附錄二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59]識體「一、多」的抉擇
關於識的是一是多，古來大有爭辯。[footnoteRef:21] [21: （1）印順導師《攝大乘論講記》p.211 ~ p.214：
佛教是有多心論和一意識論兩派的。〔1〕在小乘學派中，都是討論六識的一體與別體；…〔中略〕…〔2〕但把這思想引申到唯識學中，就轉化為八識差別或一體的思想了。…〔中略〕… 
    一意識師，並不是不說前五識，主要的諍論，在五識有否離意識而獨立的自體。依一意識師看，五識只是意識多方面的活動。本來是一意識，但由「彼彼」眼等根為「依」止而「轉」起時，就「得彼彼」眼等識的「名」字；雖有不同的名字，其實還是一個意識，不過隨所依的根而了不同的境，所以給它不同的名字罷了。
如一個人，在他深研學問方面叫他做學者；若他又善於繪畫，又叫他做畫家；有各種不同的技能，他就有多種不同的名字。〔下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一意識師的唯識學，從意識出發，向了別五塵轉（外），向執受根身轉（內），比上面的多識論者明確而進步得多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攝大乘論講記》p.208：
有六識的差別，不是一意識的隨根得名，這叫多識論者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p.168：
唯識學派中，有一意識師。在一意識師看來，前六識都可以稱為意識。這因為：一、雖依眼等根緣色等境，而實為一意識的隨根而得，不過依名不同。二、依意而生名意識，六識都依意而生，所以六識都可名意識。] 

依緣起觀的見地說，〔1〕識應為相對的種種差別，而非絕對的多識。〔2〕但識為依根緣境而現起者，所以說明上不妨側重差別。 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60]大乘「第七、八識」的抉擇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61]概說：意識的細分
    佛教後期，發展為七識說，八識說，九識說。[footnoteRef:22] [22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82 ~ p.83：
〔1〕經部學者，像上座師資們的細意識，「是所熏習，能持種子」。細意識上相續轉變差別的生果功能，是生起一切諸法的因緣。它們雖沒有離六識以外，建立集起心，但對心有「種子積集處」，和「心上功能生起諸法」的集起義，也早就成立。〔2〕一類經為量者，只是在六識以外，建立一個一味相續的細心而已！主張滅定有心，本來在執持根身和任持業力。現在既建立了第七細心，那集種起現的作用，自然也移歸第七。無心定和滅受想，是依六識說的。定中的識不離身，是依集起心說的。以集起心釋滅盡定的識不離身，可說恰到好處。 
    這集起心，與唯識學上的本識，幾乎無從分別。但切勿以為這就是第八識；第八識，要別立第七末那後，才開始成立。這經為量者的細心說，只可說是瑜伽派賴耶思想的前驅（與《解深密經》說相近）。
細心說的發展，是從六識到七識，從七識到八識。這中間的發展，是多邊的，分離而綜合，綜合而又分離的。所以部派佛教的細心說，有種種不同的面目。大乘佛教的七心論與八識論，也自然有著很大的出入。本識思想的發展，既不是一線的；融合而成的本識，自然也不能完全同一。這點，要時刻去把握它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307：
阿賴耶識是質多心，如來藏自性清淨心，也還是質多。都可以名為識，所以有「八九種種識」的話(22.036)。
註解~22.036『大乘入楞伽經』卷六（大正一六‧六二五上）。『入楞伽經』卷九（大正一六‧五六五上）。『大乘密嚴經』卷中（大正一六‧七五九下）。] 

佛的區別識類，本以六根為主要根據，唯有眼等六根，那裡會有七識、八識？
大乘學者所說的第七識、第八識，都不過是意識的細分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62]詳說（依「一意識師」）
古代的一意識師（見《攝大乘論》），以意識為本而說明諸識，以為〔1〕意識對外而了別五塵時，即為一般所說的前五識；〔2〕意識又向內而執取根身。這向內而執取根身的，即等於一般所說的阿陀那識。[footnoteRef:23] [23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321 ~ p.322：
說到我們的身──生理活動，一向分為兩類：一是見於外的，受身識（與意識同時的身識）的制導。…〔中略〕…
二是存於內的，如呼吸的出入，血液的流行，筋肉的活動等，這些身內的活動，受著阿陀那（執持）識的執取。這種內身的攝受作用，〔1〕唯識家說為阿陀那識。〔2〕在一意識師看來，這只是微細意識（與一般所說的潛意識相近）的內取作用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攝大乘論講記》p.42 ~ p.43：
在初期唯識學上，阿陀那識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，因為它以攝取為義，能攝取自體，攝取諸法的種子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攝大乘論講記》p.45 ~ p.46：
阿陀那，應簡單的譯作「取」，像十二緣起中的取，五取蘊的取，煩惱通名為取的取，梵語都是阿波陀那（近取，即極取義）。
取是攝取其它屬於自己，所以有攝它為自體，與執取不失（持）的意思。因作用的不同，後人建立起執持、執取、執受等不同的名字。這阿陀那，在經論裡看起來，它與執受有特別的關係。它在攝取未來與攝持現在的生命，使有情成為靈活的有機體中，表現了阿陀那特殊的功能，它與生命論有關。 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63]結說：從意而生的意識，不只是六識中的意識
此意識為本的意識，應為從意而生的意識，不只是六識中的意識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64]詳論「依意而生的諸識」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65]六根總說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66]結前：有情為六根和合的存在，而以「意根」為根源
    從有情為本的立場說，有情為六處和合的存在，意處為〔1〕身心交感、〔2〕認識活動的源泉。
意根與身根的交感，即有情身心的統一。佛說「依意生識」，應以與根身相依存的「意」為根源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67]特詳「一切有情必有的身根」
低級的有情，可能沒有眼、耳、鼻、舌，但身根是有的。
身根為四大所造清淨色，由於〔1〕地大增勝而成定形的機體；〔2〕水大增勝而有液汁循環的機體；〔3〕火大增勝而有消化的機體；〔4〕風大增勝而有運動的機體。[footnoteRef:24] [24:  第四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62 ~ p.64）所說：
    地、水、火、風四界，為物質的四種特性。《雜含》（卷三‧六一經）說：「所有色，彼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」。一切物質，不外乎四大界及四大所造的五根，五塵。四大說，印度早就盛行，希臘也有。佛陀既採用四大為物質的特性，因素，應略為解說。
地、水、火、風，為世間極普遍而作用又極大的，所以也稱為四大。人類重視此常識的四大，進而推究此四大的特殊性能，理會到是任何物質所不可缺的，所以稱為能造。這辨析推論所得的能造四大，為一般物質──色所不可缺的，所以說「四大不離」。〔1〕地即物質的堅性，作用是任持；〔2〕水即物質的濕性，作用為攝聚；〔3〕火即物質的暖性，作用為熟變；〔4〕風為物質的動性，作用為輕動。隨拈一物，莫不有此四大的性能，沒有即不成為物質。
〔1〕地與風相對，〔2〕水與火相對。〔1〕〔A〕地以任持為用，因為他有堅定的特性。如桌子的能安放書物，即因桌子的體積，在因緣和合中，有相當的安定性（有限度的，超過限度即變動），能維持固定的形態。〔B〕堅定的反面，即輕動性。如物質而沒有輕動的性能，那永不會有變動的可能。地是物質的靜性，風是動性，為物質的兩大特性。〔2〕〔A〕水有攝聚的作用，如離散的灰土，水分能使之成團。物質的集成某一形態，也要有此凝聚的性能；攝引、凝聚，即是水界。〔B〕火的作用是熟變，如人身有溫暖，可以消化食物；一切固定物的動變，都由熟變力，使他融解或分化。水是凝聚的，向心的功能；火是分化的，離心的功能，這又是物質的兩性。
四大是相互依存而不相離的，是從他的穩定、流動、凝合、分化過程中所看出來的。從凝攝而成堅定，從分化而成動亂；動亂而又凝合，堅定而又分化；一切物質在這樣不斷的過程中，這是物質通遍的特性，為物質成為物質的因素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68]正論「依意所生的諸識」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69]一切有情必具的識
意與這身根相應而生起的覺了，〔1〕或觸對外境，從意起身識；〔2〕或執取身根，執取身心自體，從意生（細）意識，這二者，無論如何微昧，微昧到不易理會，但是一切有情所必具的。
此（細）意識為「名色緣識，識緣名色」的有取識，[footnoteRef:25]即與極微細的我見、我愛、我慢相應的染識。[footnoteRef:26] [25: （1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69 ~ p.170：
照經上說：〔1〕不但因識而有名色，〔2〕也因名色而有識。這意思是說：〔1〕我們的一切身心活動，是要依於有取識（唯識學中叫作阿陀那識）的攝取而存在。〔2〕反之，也因為身心的活動，有取識才能存在。
正像沒有領袖，就不可能有群眾的組織活動；如沒有群眾，領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。
（2）第五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73 ~ p.74）所說：
    四、識食：識指「有取識」，即執取身心的，與染愛相應的識。識有維持生命延續，幫助身心發展的力量。「識緣名色」，為佛法中重要的教義，如《長含 ‧大緣方便經》所說。經中佛對阿難說：人在最初託胎的時候，有「有取識」。父母和合時，有取識即攝赤白二渧，成為有機體的生命而展開。「若識不入母胎者，有名色否？答曰：無也」。「名色」，指有情的身心自體。這個自體，由於識的執取資益，才在胎中漸次增長起來，而出胎，而長大成人。所以經說：「若識出胎，嬰孩壞敗，名色得增長否？答曰：無也」。此識的執取，直到死亡的前剎那，還不能暫離。假使一旦停止其執取的作用，一期生命即宣告結束，肉體即成為死屍。所以佛說：「阿難！我以是緣，知名色由識，緣識有名色」。有取識對於有情資益延續的力用，是何等的重要！ 
…〔中略〕…有取識即與取相應的識，在沒有離欲前，他是不會停止執取的。捨棄了這一身心，立刻又重新執取另一身心，這即是入胎識的執取赤白二渧為自體。如獼猴的跳樹，放了這一枝，馬上抓住另一枝。此有取識的執持，是「攬他為己」的，即愛著此自體，融攝此自體，以此為自，成為身心統一而靈活的個體。對於有情身心的和合相續，起著特殊的作用。
現代的學說，於維持一期生命的條件，前三食都已說到，但對於意思食的資益未來，識食的執取，還少能說明。 
（3）本節上文（《佛法概論》p.109）所說：
古代的一意識師（見《攝大乘論》），以意識為本而說明諸識，以為意識對外而了別五塵時，即為一般所說的前五識；意識又向內而執取根身。這向內而執取根身的，即等於一般所說的阿陀那識。]  [26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61 ~ p.162：
「佛」在統「攝」一切眾生所有的「諸煩惱」中，又另有「見、愛、慢、無明」──四煩惱的分類。這是可從種種意義，作不同解說的。現在略說三義。
一、古德稱此為『四無記根』(4.011)。並非嚴重的惡性，而卻是煩惱的，名為有覆無記。研討到微細的煩惱，這四者被發見出來。特別在大乘的唯識學中，這四煩惱，是被看作與第七識相應的煩惱。在沒有證真理，斷煩惱的聖者，這四煩惱是一直沒有離開過的，成為眾生煩惱的內在特性。
在這一解說中，稱為我癡，我見，我慢，我愛。〔1〕本來沒有我（常住不變自在）的，看作有我，名我癡。〔2〕由於自我的錯覺，因而執為確有的，名我見。〔3〕由於執有自我，而對自我有妄自尊大感，名我慢。〔4〕不但妄自尊大，而且愛戀此自我，名我愛。
一切眾生自我中心的活動，就在這種內在的煩惱特性下開展起來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70]人類所有的識[footnoteRef:27] [27:  關於「人類所有的識」，參見附錄三。] 

像人類，〔一〕意根與根身相應而生的覺了，〔1〕外緣即明確的五識。〔2〕如〔A〕定中根身所起的內觸識，[footnoteRef:28]〔B〕及內取根身，執取自體的──細意識，也是極微昧的。 [28:  第五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71 ~ p.72）所說：
    二、觸食：觸是六根發六識，認識六塵境界的觸。根、境、識三者和合時所起合意的感覺，叫可意觸；生起不合己意的感覺，叫不可意觸。從此可意、不可意觸，起樂受、苦受等。
這裡的觸食，〔一〕主要為可意觸，合意觸生起喜樂受，即能資益生命力，使身心健康，故觸食也是維持有情延續的重要因素。〔1〕「人逢喜事精神爽」，有些難治的疾病，每因環境適宜，心境舒暢而得到痊愈。反之，失意、憂愁，或受意外的打擊，即會憔悴生病，甚至死亡。近代的衛生學也說：樂觀的心情，是身體健康不可缺的條件。〔2〕又如修定的人，得到定中的喜樂內觸，出定後身心輕安，雖飲食減少，睡眠減少，而身心還是一樣的健康。〔3〕又如按摩，可以促進身體的健康，也是觸食的作用。《中含‧伽彌尼經》說：「身粗色四大之種，從父母生；衣食長養，坐臥、按摩、澡浴、強忍……」。這坐臥、按摩、澡浴、強忍等，說明了觸對於有情資養的功用。〔二〕即使是不可意觸，如運動的感受疲勞等，也可以為食的。所以《雜含》（卷一五‧三七三）說：「觸食斷知者，三受則斷」。] 

〔二〕此外，有高度明確的意識，〔1〕承受五識外緣的落謝影像，〔2〕承受（細）意識內取的積集餘勢，〔3〕承受前念意識的活動形態，發為一般明確的意識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71]結說
重視佛陀「依意生識」的教義，「六處和合」的立場，應從根身與意識[footnoteRef:29]的交感處，說明〔1〕一切有情共有的微細身識與意識，〔2〕到達人類特有的明確意識。 [29:  案：「意識」，應為「意根」的誤植。] 

[bookmark: _Toc60230272]「心」及三者的綜合
    心及三者的綜合  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73]心的意義
心的梵語有四，但中國譯成同樣的心字。[footnoteRef:30]這裡所要說的，是「質多」。 [30:  關於「心的梵語」，參見附錄四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74]一般字義：種種的「集起義」
質多是「種種」的意義；但不就是種種，是由種種而存在而長成的，所以古來約「種種積集滋長」而解說為「集」。
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識的認識，取之於外，同時留下所認識的印象於內，即成為心。識愈攀緣得多，內存的心象也愈多，所以說種種滋長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75]特殊含義：種種的「統一義」[footnoteRef:31] [31:  關於「心的統一義」，參見附錄五。 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76]直論
這可見心的特殊含義，為精神界的統一。[footnoteRef:32] [32:  另參見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25 ~ p.126：
    種子與習氣，是唯識學上的要題，它與細心合流，奠定了唯識學的根基。〔1〕探索生命的本質，發現了遍通三世的細心。〔2〕尋求諸法生起的原因，出現了種子與習氣。
種習與細心，〔1〕有它的共同點，就是從粗顯到微細，從顯現到潛在，從間斷到相續；在這些上，兩者完全一致。…〔中略〕…〔2〕但〔A〕種習的目的，是要成為一切法生起的功能，它需要的性質是差別、變化。〔B〕細心的目的，在作為雜染清淨的所依性，這自然需要統一、固定。在這點上，細心與種習，無疑是截然不同的。
種習，本來不一定要與細心結合（像經部的根身持種），但在「諸法種子所集起故，說名為心」的經文啟示下，種子與細心，就很自然而合法的結合起來。
不過，統一與差別，轉變與固定，這不同的特性，再也無法融成一體。而理論上，又決不能讓它對立，於是細心與種子的關係，規定為不一不異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77]舉證
這統一性的心，還可從多方面得到明證。
〔一〕如《雜含》（卷一○‧二六七經）說：「長夜心為貪欲所染，瞋恚、愚癡所染」，此即說相續心為三毒所染污。
〔二〕又如說「心心所」，依心而起種種心所，也即是以心為統一性的。
〔三〕又如說「心遠獨行」，[footnoteRef:33]獨即有獨一的意義。 [33: （1）印順導師《攝大乘論講記》p.214 ~ p.215：
    有一分學者，不信受一意識的理論，所以要引《阿含》本教來證明：一、引《法句經》的獨行教：〔1〕一切時、一切處無不隨心所至，所以心叫「遠行」。〔2〕心又是「獨行」的，每一個有情，唯有一意識，並非有多識共同取境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84 ~ p.85：
    從各派的見解看來，〔一〕大眾、分別說、犢子和有部的正統者，都是心心所的別體論者，同時相應論者。釋尊的本意，似乎也就在此。
〔二〕但從有部流出的譬喻論師，卻提出了心所即心，次第而起的異見，像《婆沙論》（卷一六）說： 
      「有執心心所法前後而生，非一時起，如譬喻者。彼作是說：心心所法依諸因緣前後而生。譬如商侶涉險隘路，一一而度，無二並行。心心所法亦復如是，眾緣和合一一而生，所待眾緣各有異故」。 
    這種思想，一方面它在經典裡發見了一體的思想，發見了心心所法的共同性。一念心中有受、想、思等心所同時，釋尊確乎說得很多；但經上也自有有心無所的記載，…〔下略〕…尤其是經上說的「心遠獨行」，可以看出唯有一心的現起，不能同時有多心所。譬喻論師的「譬如商侶涉險隘路」，也是從這「獨行」二字推闡出來。
但這不違反心心所俱時相應的聖教嗎？不！「一心俱有」，〔1〕不是說一剎那心有很多的心心所，〔2〕是說在一期相續心中。〔1〕剎那生滅，不是常人能經驗覺察得到。〔2〕我們自覺到內心有異常複雜的心理活動，這只是相續心中綜合的自覺，雖好像同時，其實是前後的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78]結說
所以此心〔1〕為種種的集起義，〔2〕又是種種的統一義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79]心意識的綜合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80]心意識的關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81]圖示
這樣，依上來的解說，心意識的關係如此： 
      [image: 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yinshun/images/a08-112.gif] 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82]文述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83]從「識（外）」說明三者的關係
    識，約認識境界──內境、外境說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84]識與意
識由何來，由身心交感的──心理源泉的意處而來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85]識與心
識生了又如何？識生後剎那即滅，留影象而充實內心，心是種種的積集與統一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86]從「心意（內）」說明三者的關係
心與意，為內心的兩種特性：一是六識所引生的，一是六識所從生的，流出又流回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87]三者各自的對說
〔1〕識多對境界說，〔2〕意多對根身說，〔3〕心多對心所說。 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88]特論「認識的來源」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89]一般的說法
    一般的心理學者或認識論者，論到認識的來源時，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90]經驗派（新熏說）
有的說：心如白紙，什麼都沒有，一切認識作用，都由生活經驗而漸漸生起、資長。如不和外境接觸，心就什麼也不會有。一切從經驗來，即所謂經驗派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91]理性派（本有說）
有的說：認識作用的種種功能，是與生俱來的。如想像、思考、推測等種種認識功能，都本來就有，由外境的觸對而引發，此即所謂理性派。
以佛法來說，這即是新熏說與本有說。[footnoteRef:34] [34:  關於「新熏與本有」，參見附錄六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92]評論
二家所說的，各見得一些，卻不是完善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93]佛法
依佛法，有情為身心相依的共存體；心理活動，是無始以來，即由外而內──從識到心，又由內而外──從意到識，不斷的交流。
有情無始以來，即有此心此意此識，不悟時間的幻惑性，推斷為本有或者始有，實在可以無須！[footnoteRef:35] [35: 【1/2】關於「時間的幻惑性」：
（1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123 ~ p.126：
凡世間的（存在）一切，都是幻現為前後相的；但同時，也可說世間一切，都是沒有前後相的。因為，如以前後的延續相為真實有自性，那麼〔一〕前即應更有前的，前前復前前，〔1〕永遠找不出一個元始的極限來！〔2〕即使找出原始的邊沿，這原始的已不是時間相了！時間必然現為前後相的，今既為原始而更沒有前相，那就不成為時間，也必不成其為存在了。〔二〕有前即是無前；照樣的，有後，結果是無後。
因此，佛說眾生流轉生死以來，「本際不可得」。本際，即是原始的時間邊限，這邊限是不可得的。若說有此本際，即等於取消了時間。…〔中略〕…
要知一切法似現為時間的延續相，而實自性不可得，僅能從相依相待的世俗觀去了解它。心與境是相應的──而且是自識他識展轉相資的，如函小蓋也小，函大蓋也大；認識到那裏，那裏即是一切；觀察前後到那裏，那裏即是始終。緣起法依名言而成立，但並不由此而落入唯心，下面還要說。不應為自性見拘礙，非求出時間的始終不可。無論是執著有始，或推求不到原始而執著無始，都是邪見。佛法，只是即現實而如實知之而已！
凡是緣起的存在，必有時間相，有時間相才是緣起的存在。時間是緣起的，是如幻的，是世俗不無的；但若作為實有性而追求時間的究極始終，那就完全錯了。
    存在法是如幻的，唯其幻現實在相，所以每被人們設想它的內在真實自性即本體。
但時間的幻相不同，時間是向兩端展開的，也即是前後延續的。雖然，在前的也有被看為在後的，在後的也有被看為在前的，常是錯亂的；但在個人的認識上，它的前後延續相極為分明，不能倒亂。因此，無論是把時間看成是直線的──，或曲折形的︴︴，或螺旋形的，這都是依法的活動樣式而想像如此的時間，但同樣是露出向前與向後的延續相，而成為時間的矛盾所在。
佛悟緣起的虛妄無實，說緣起「如環之無端」，即形容隨向兩面看都有前後可尋，而到底是始終不可得。
從時間的前後幻相看：諸法的生、住、滅；有情的生、老、死；器界的成、住、壞，都是有前後相的。一切在如此的周而復始地無限演變著。不說是旋形的，而說是如環的，問題在似有始終而始終不可得，並不是說後起者即是前者的再現。諸行無常，雖一切不失，而一切是新新不住的流行，不是過去的復活。
從如環無端的任何一點去看，都是前後延續的。成、住、壞；生、老、死；生、住、滅，乃至說增劫──進步的時代，減劫──沒落的時代，這都不過是一切存在者在環形無前後中的前後動變不息。
世間的漫長，人命的短促，幻相的深微，使我們不能知其如幻，不能適如其量的了解他，因而引起不少的倒見！ 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52 ~ p.153：
無明緣行到生緣老死，好像有時間前後的，但這不是直線的前後，螺旋式的前後，是如環無端的前後。經中說此十二支，主要即說明惑、業、苦三：惑是煩惱，業是身口意三業。由惑業而引生苦果，依苦果而又起煩惱，又造業，又要招感苦果，惑業苦三者是這樣的流轉無端，故說生死是無始的，有情一直在這惑、業、苦的軌道上走。
人世間的相續流轉，有前後的因果相生，卻又找不到始終。像時鐘一樣，一點鐘，二點鐘，明明有前後性，而從一到十二，十二又到一，也不知從何處開始。佛在這環形的因果相續中，悟到了因果間的迴環性，所以說生死無始。
故因與果，是前後必然而又無始終的。如十二支作直線式的理解，那因更有因，果還有果，非尋出始終不可。佛說「生死無始」，掃盡了創造的神話，一元進化等謬說。
【2/2】關於「本有、始有」：
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五冊》p.115 ~ p.117：
    論到無漏從何而生，我說唯識學有二系：『瑜伽論』與『大乘莊嚴論』，立「本性住種性」與「習所成種性」；『攝大乘論』但立新熏──「聞熏習」。
不同意但立新熏的，如護法回復瑜伽學的古說，立本有與新熏二類；或立理性佛性。…〔下略〕…
 另參見：
（1）參見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266 ~ p.270：
眾生有佛性，理性亦行性。〔1〕初以習成性，〔2〕次依性成習；以是待修習，一切佛皆成。 
…〔中略〕…
…〔中略〕…這樣的行性佛性，依經所說，略有二位：〔1〕一、性種性位；〔2〕二、習種性位。這是說：〔1〕起「初」，「以」見佛，聞法為因緣，發大菩提心，熏「習成」大乘佛「性」，如下種一樣，名性種性。菩提心一發起，永為成佛的因緣，是不會失去的；如《法華經》繫珠喻所說。但這不能說是本有的，因為是依發心而熏習成的──法界等流的聞熏習。〔2〕其「次」，有了菩提心種，就「依」這佛「性」而漸漸修發，使佛種的清淨功能，由下「成」中，由中成上。大乘的功德淨能，不斷熏「習」而增勝起來，名為習種性。等到久久熏修，引發無漏清淨功德，那就不但是佛的因性，而且已分得佛的體性了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124：
要知一切法似現為時間的延續相，而實自性不可得，僅能從相依相待的世俗觀去了解它。心與境是相應的──而且是自識他識展轉相資的，如函小蓋也小，函大蓋也大；認識到那裏，那裏即是一切；觀察前後到那裏，那裏即是始終。] 

[bookmark: _Toc60230294]第二節 心與心所 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95]認識的過程
    認識的過程  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96]心與心所的界說
〔1〕心〔2〕與心所，約心的〔1〕統覺〔2〕及所有複雜的心理內容說。
心所，是「心所有法」，心所生起，繫屬於心而為心所有的，
此心與心所，從依根緣境而發識來說，每分為六識聚，而分別說明他的複雜內容與發展程序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97]五遍行心所
六識聚所有的心所中，最一般的，即作意、觸、受、想、思五者。
作意與觸，更為認識過程中的要素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98]作意與觸
1. [bookmark: _Toc60230299]作意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00]不同的譯名：作意、憶念、憶、念
作意，如《中含‧象跡喻經》說：「若內眼處不壞者，外色便為光明所照，而便有念，眼識得生」。此「念」，《雜心論》譯作憶；《智度論》譯作憶念；玄奘即譯為作意。[footnoteRef:36] [36: （1）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p.36：
    無相心三昧，依質多羅長者所說，是「一切相不念（作意）」而修成的三昧(6.004)。作意manasikāra，或譯思惟，念，憶念。
（2）《大智度論》卷42〈集散品 9〉(CBETA, T25, no. 1509, p. 364, c4-7)：
譬如眼、色因緣生眼識，三事和合故生眼觸，眼觸因緣中即生受、想、思等心數法。是中邪憶念故，生諸煩惱罪業；正憶念故，生諸善法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01]不同譯名的含義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02]作意
〔一〕粗淺的說，此作意即注意。[footnoteRef:37] [37: 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一冊》〈辨法法性論講記〉p.254：
經論所說作意，略有三類意義：
一是注意，如作意心所。
二、作意是修定時，內心的觀想繫念。
三、這裏的作意，是思惟，思考抉擇的意思。平常說，學佛法有四條件：一、親近善友（善知識）；二、多聞正法（多多的聽法）；三、如理思惟（如理作意）；四、法隨法行，就是依法修行大乘經法，經如理思惟，然後依著作止觀的修行，就是一切加行道。] 

〔二〕深刻的說，根境和合時，心即反應而起作用；由於心的警動，才發為了別的認識。此心的警動、反應，即作意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03]憶念
古譯為憶念，這因為內心的警動，是在根取境相時，心中有熟習的觀念起來與境相印合；由根境感發反應而起憶念與境相印合，這才成為認識。
《入阿毘達磨論》也說：「亦是憶持曾受境等」。[footnoteRef:38] [38: 《入阿毘達磨論》卷1(CBETA, T28, no. 1554, p. 982, a12-13)：
作意，〔1〕謂能令心警覺，即是引心趣境為義；〔2〕亦是憶持曾[3]受等。[3]受＋（境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] 

唯識家的「警起心種」，也即此義的不同解說。[footnoteRef:39] [39: 《成唯識論》卷3(CBETA, T31, no. 1585, p. 11, c6-7)：
作意，〔1〕謂能警心為性，於所緣境引心為業；〔2〕謂此警覺應起心種，引令趣境故名作意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04]九心輪中相同作用的心：能引發（動）
上座者的九心輪，在根識的矚[footnoteRef:40]「見」境界前，有「能引發」（藏譯作動），即與作意──念的作用相同。[footnoteRef:41] [40: （1）無性釋《攝大乘論釋》卷2(CBETA, T31, no. 1598, p. 386, b10-12)：
〔1〕能引發者，唯是意識，故作是言：五識於法無所了知，唯所引發。…〔中略〕…〔2〕見唯照囑。
（2）【矚〔ㄓㄨˇ〕】1.見；看見。2.謂注視。參見“ 矚目 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p.1269）]  [41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11：
〔一〕《成唯識論樞要》卷下，就是這樣說的： 
      「上座部師立九心輪：一有分，二能引發，三見，四等尋求，五等貫徹，六安立，七勢用，八返緣，九有分。然實但有八心，以周匝而言，總說有九，故成九心輪」。 
〔二〕西藏所傳無著論師的《攝大乘論》，也有有分識的記載，但只有七心： 
      「聖上座部教中，亦說名曰：有分及見，分別及行，動及尋求，第七能轉」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13 ~ p.114：
從上面所說，可知有分是心識的內在者，深潛而貫通者。〔1〕見、受、分別，是向外的認識作用；〔2〕速行是向外的意志作用；〔3〕轉、令起、彼事，是介於中間的。〔A〕轉是內心要求認識的發動，已不是內在的深細心，也還不是認識。〔B〕令起心是認識的牽動內心，引起內心意行的反應；但還不是行為者。〔C〕彼事是行業的反歸內心過程。認識與行為的作用一止，那又是有分了。
       
（3）印順導師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p.170 ~ p.171：
今列九心輪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05]觸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06]依經釋觸
    論到觸，習見的經句，如《雜含》（卷一三‧三○六經）說：「〔1〕眼、色緣，生眼識，〔2〕三事和合觸，〔3〕觸俱生受、想、思」。
這即是〔1〕根、境二和生識，〔2〕根、境、識三和合觸的明證。
〔1〕根、境和合生識，即由於根、境相對而引起覺了的識。〔2〕此識起時，依根緣境而成三事的和合；和合的識，即名為觸──感覺而成為認識。[footnoteRef:42] [42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p.155 ~ p.156：
觸是心境相涉時所起的識觸。…〔中略〕…心境相觸，不但有認識作用，也有情意作用。所觸的境，〔1〕適合自己情意的，起可意觸；〔2〕不合自己情意的，起不可意觸。
此愛與不愛，不是嚴重的煩惱，而是心因境起的一種反應；在分別心上，現起的可意不可意而已。不過，從此發展下去，自然就會引生貪瞋癡等的煩惱的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20 ~ p.21：
〔1〕觸是認識的開始，就是感覺。感覺的發生，要依感覺機構的活動，所以觸是以六入為緣的。雖然，六入的存在，並不因認識的生起而有。〔2〕但六入不是我們現量能夠了知，要依客觀的名色反映而引起認識作用，才能比量知道，所以六入是以名色為緣。〔3〕所認識的名色，不能離開能知的六識而知它的存在。我們所認識的一切，沒有不經過認識而能知它的形相。簡單的說，離去主觀的認識，客觀的存在是無意義的。…〔中略〕…
又依《雜阿含經》「內有此識身，外有名色，此二因緣生觸，此六觸入所觸」看來，識與名色，是主觀客觀的對立，經過感覺機關六入的聯合，才能生觸，觸是認識作用的開始；識是有認識作用的心識當體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70 ~ p.171：
認識開始，就到了重要的關頭。在觸對境界時，首先發生了合意的，或不合意的，或非合意不合意的反應，這叫可意觸，不可意觸，俱非觸。
不幸得很，眾生的認識，是不離無明蒙蔽的──『無明相應觸』。所以觸對境界後，就會依自我中心的執取，起種種的複雜心理，造種種的善惡行為；生死輪迴，是不能避免的了。佛所以教誡弟子，要『守護根門』。在根境相觸時，如有智慧的觀照，就稱為『明相應觸』，那就能從此透出，裂破十二緣起的連鎖。
（4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一冊》p.303 ~ p.304：
一般的心識活動，一定有三方面：有根、有境、有識。例如以眼見來說，一定有眼根，眼根不壞。依佛法說，在眼睛瞳人內，有一種很微細，很精妙的物質，名為淨色根，近於現代所說的視神經；依此而能見的，名為眼根。眼根見色，一定有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長的、短的、圓的、方的色境，為眼根所取（境相影現在眼瞳人中）。如沒有境界，眼根無所取，也就不會見了。
眼根是生理作用，色境似乎是在外面的對象，依眼見色而引起眼識的了別，是心理的作用。
根、境、識這三種互相交涉，才能成為認識，所以說：（根、境）二和生識，（根、境、識）三和合觸，這是一般人的認識。
（5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71：
    二、觸食：觸是六根發六識，認識六塵境界的觸。〔1〕根、境、識三者和合時所起合意的感覺，叫可意觸；生起不合己意的感覺，叫不可意觸。〔2〕從此可意、不可意觸，起樂受、苦受等。
這裡的觸食，主要為可意觸，合意觸生起喜樂受，即能資益生命力，使身心健康，故觸食也是維持有情延續的重要因素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07]觸體的二家說法
此觸，
〔一〕經部師解說為即是識，即觸境時的識，如《雜含》（卷一三‧三○七經）說：「眼色二種緣，生於心心法。識觸及俱生，受想等有因」。[footnoteRef:43] [43:  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44 ~ p.45：
      眼色為二，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為二。……譬如兩手和合相對作聲，如是緣眼色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俱生受、想、思。 
將十二處分為內根與外境二類。在內外相待接觸的關係下生起識來，經中喻如兩手（根境）相拍成聲（識）。二合生識，三和合觸，有了根、境、識三的關係，就有觸（照阿含的本義看，識與根境之聯絡就是觸，與經部假觸說相近）。如是六受、六想、六思，都跟著生起了。] 

〔二〕有部以識及觸為二，又是同時相應的；所以觸〔1〕從三和生，〔2〕又為令三和合的心所。[footnoteRef:44] [44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70：
根境相觸而起一般的認識，叫做「 觸」。根境識三者，〔1〕因觸而和合，〔2〕也可說因三者的和合而有觸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08]認識過程的幻現「內在心與緣境心」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09]「作意與心（內在心）」，「識（緣境心）與觸」
    與根境相對的識，〔1〕本沒有二者，〔2〕但由於〔A〕根取境的引動內心，〔B〕心反應緣境而成為認識，此〔A〕從外而內，〔B〕從內而外的認識過程，似乎有內在心與緣境心的二者。如〔A〕作意與心，〔B〕識與觸，即是如此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10]為了說明方便而如此說
此認識過程，〔1〕本為極迅速而難於分別先後的，也不能強作內外的劃分，不過為了說明方便而如此說。〔2〕否則，易於誤會內心為離根境而恆在。 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11]受、想、思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12]緣觸而生
    〔1〕受、〔2〕想、〔3〕思與識觸俱生。經中曾說到受等依觸緣觸而生。
因為不是識的觸境而成為認識，一切〔1〕感情、〔2〕構想、〔3〕意志作用，都無法表達出來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13]受、想、思的界說
識為有情對境所起的認識，
〔一〕認識到的境界，必與自己相關而引起不同的情感；
〔二〕認識必有攝取境像而成為表象作用，或進而有推想、想像；
〔三〕認識外境，必引起對付外境的作用──思。
所以佛法中，不論為五識的感性知識，意識的理性知識，都必會引起受、想、思來。[footnoteRef:45] [45:  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p.174 ~ p.175：
    關於心理活動，佛把它分為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心理現象不如物質現象的容易了知，最親切的，要自己從反省的工夫中去理解。
〔一〕佛觀察心理的主要活動為三類：一、受蘊：在我們與外境接觸時，內心上生起一種領納的作用。如接觸到可意的境界時，內心起一種適悅的情緒，這名為樂受；接觸到不適意的境界時，內心起一種不適悅的情緒，即是苦受。另有一種中容的境界，使人起不苦不樂的感覺，此名捨受。二、想蘊：想是在內心與外境接觸時，所起的認識作用，舉凡思想上的概念以及對於外境的了解、聯想、分析、綜合都是想的作用。三、行蘊：此行是造作的意思，與外境接觸時，內心生起如何適應、改造等的心理活動，依之動身發語而成為行為。行是意志的，以此執行對於境界的安排與處理。其他的心理活動，凡是受、想所不攝的，都可以包括在這行蘊裡。
〔二〕四、識蘊：此也是心理活動，是以一切內心的活動為對象的。就是把上面主觀上的受、想、行等客觀化了，於此等客觀化了的受、想、行，生起了別認識的作用，即是識蘊。識，一方面是一切精神活動的主觀力，一方面即受、想等綜合而成為統一性的。 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14]緣起觀的「心聚與心流」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15]古說：「俱起（心聚）」或「別起（心流）」
    古來，〔一〕或主張心與心所同起，即同時而有極複雜的心理活動。
〔二〕或主張我們的心識是獨一的，在極迅速的情況下，次第引起不同的心所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16]依緣起觀的抉擇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17]正論
關於這，應從緣起觀的立場而抉擇他。[footnoteRef:46] [46: （1）印順導師《我之宗教觀》p.154 ~ p.155：
    〔一〕人心的活動，是極複雜的，融和的綜合活動，稱為「心聚」。不論前五識，意識，或內在的微細意，都有複雜的內容。其中最一般的，有三：一、「受」：這是在心境相關中，受影響而起的情感。如苦、樂、憂、喜等。苦與樂，是有關身體的，感官所直接引起的。喜與憂，是屬於心理的；對感官的經驗來說，是間接的。還有中庸、平和、安靜的「捨受」，通於一切識。儒者所說，喜怒哀樂未發的境界，就是捨受的一類。二、「想」：這是在心境相關中，攝取境相而化為印象、概念。人類的「想」力特強，形成名言，而有明晰的思想知識。三、「思」：這是在心境相關中，應付境相，所發的主動的意志作用。從生於其心，到見於其事（語言或行為），都是思的作用。這三者，在心理學上，就是情、知、意。
〔二〕〔1〕在人心中，心的一系列活動中，也有先受（感受）、次想（認了），而後思（採取應付的方法）的顯著情形。〔2〕但其實，每一念心，都同時具備這三者。也就是說，這是內心不能分離的作用。
所以，佛法通常以「識」為人心的主要術語，而所說的識（六識或八識），卻不只是認識的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p.171 ~ p.172：
諸識的豎說與橫說，不一定是衝突的。如一棵樹，〔一〕〔1〕由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花而果，是豎的發展。〔2〕但也可橫論，如一眼望去，根幹枝葉花果，都同時的呈現，這不是同時存在嗎？〔二〕可是，雖同時現前，而根幹枝葉，還是有它的前後性。
所以，眾生的心識，〔1〕可約先後發展的生起次第說；〔2〕也可約一時同在展轉相依說。橫豎都可以說，…〔下略〕…
（3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175 ~ p.176：
    前後性的因果，是約異時因果說的；和合性的因果，是約同時因果而說的。薩婆多部講同時因果、異時因果，經部但說以前引後，不說因果同時。
中觀者依世俗諦說：〔一〕〔1〕凡是存在而可稱為因果的，必有能生所生，能起所起義，必有前後性；如同時，即如牛兩角，不能成立因果義。〔2〕反之，凡可稱為因果的，因果必有相依關係；待果名因，待因名果，所以又必有和合的同時性。否則，有前因時無後果，有後果時無前因，彼此不相及，也不能成立因果義。〔二〕所以從如幻因果說，因果本是不能這樣異時、同時的割裂開來的；時間必是向前後兩端申展而又前後不相離的。此處分別說此同時因果、異時因果，也不過從其相對的顯著的形態而加以分別罷了。] 

〔一〕認識作用，為相依共存的。如從和合的觀點而分析他，即發現確為非常複雜而相應的心聚。[footnoteRef:47] [47:  本節上文（《佛法概論》p.114）所說：
    論到觸，習見的經句，如《雜含》（卷一三‧三○六經）說：「眼、色緣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俱生受、想、思」。] 

〔二〕但認識又為相續而起的，如從動的觀點，辨別認識的內容，即知認識又確為先後別異的心流。[footnoteRef:48] [48:  第四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61）所說：
由於六根門，所以有六塵──外六處、六識。繼之而引起的心理作用，也就分為六觸、六受、六想、六思、六愛等。這都從認識的來路──根門不同，加以種種的分別。此六處法門，如《雜含》（卷八‧二一四經）說：「二因緣生識。何等為二？謂眼、色，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。……眼、色因緣生眼識；……此三法和合觸；觸已受；受已思；思已想」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18]舉證
從識觸而受，從受而想，從想而行的認識過程，〔1〕似乎與識觸與受、想、思俱生的見解相反；〔2〕但在同時相應的學者中，對於認識的先後發展，也有此解說。[footnoteRef:49] [49:  關於「《瑜伽師地論》的五心，《解脫道論》的九心輪」，參見錄七。] 

      [image: 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yinshun/images/a08-116.gif]
    〔一〕受，是情感的受，也是從承受到未能明確分別中間的探求。
〔二〕決定，即確定他是什麼，徹底明了而安立分別名言，這與想心所一致。
〔三〕染淨，即善惡心行，與勢用等相同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19]結說
這樣，儘管同時起與前後起有諍，而在認識的發展過程中，識觸與受、想、思，確乎可以看作先後代起而為一心聚的重心。[footnoteRef:50]  [50:  關於「先後代起而為一心聚的重心」：
（1）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p.175：
四、識蘊：此也是心理活動，是以一切內心的活動為對象的。就是把上面主觀上的受、想、行等客觀化了，於此等客觀化了的受、想、行，生起了別認識的作用，即是識蘊。
識，一方面是一切精神活動的主觀力，一方面即受、想等綜合而成為統一性的。 
（2）上節（《佛法概論》p.111）所說：
    心的梵語有四，但中國譯成同樣的心字。這裡所要說的，是「質多」。質多是「種種」的意義；但不就是種種，是由種種而存在而長成的，所以古來約「種種積集滋長」而解說為「集」。
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識的認識，取之於外，同時留下所認識的印象於內，即成為心。識愈攀緣得多，內存的心象也愈多，所以說種種滋長。
這可見心的特殊含義，為精神界的統一。
（3）本節上文（《佛法概論》p.113）所說：
    認識的過程  〔1〕心〔2〕與心所，約心的〔1〕統覺〔2〕及所有複雜的心理內容說。
心所，是「心所有法」，心所生起，繫屬於心而為心所有的，
此心與心所，從依根緣境而發識來說，每分為六識聚，而分別說明他的複雜內容與發展程序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20]善心所與惡心所
    善心所與惡心所  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21]總說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22]心心所的辨析，為了淨化自心──轉惡向善（觀心，是應用心理學）
佛法對心心所的辨析，為了淨化自心，即了解認識的內容與過程，為善為惡，才能給予對治而淨化他。
佛法的觀心，是應用的心理學，這是學者所不可忽略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23]五蘊的「識觸、受、想、行」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24]從認識到行為的過程
直覺境界的（五）識觸，即含有可意與不可意，於是引起〔1〕自心的痛苦或喜樂──受；〔2〕種種分別──想；〔3〕引起見於身體語言的動作──思。[footnoteRef:51] [51: 【思】據成唯識論卷一載，思有三種：(一)審慮思，先對境取正因、邪因、俱相違等之相，加以審察考慮。(二)決定思，審慮之後，決定其意。(三)動發勝思，決定其意後，發動身、語二業，令發生作用。（《佛光大辭典（四）》p.3807）] 

五蘊的識、受、想、行，實為從認識到行為的過程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25]行蘊的內容（攝一切善惡心所）
五蘊中的行蘊，以思心所為主。
除了受、想以外，以一切善惡心所為行蘊的內容，雖為後起的，但實為當然的結論。 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26]特詳「三善根與三不善根」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27]總說：善惡的根本特性；其他善惡心所，都依此而生起
    善心所與惡心所，是極複雜的，可以約種種的含義而立種種名的。其中主要的，即三善根與三不善根。
根，即為善與惡的根本特性，其他善惡心所，都依此而生起。[footnoteRef:52] [52: （1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58 ~ p.159：
煩惱是非常複雜的，在煩惱中，「貪，瞋，癡」，是一切「不善」法的「根本」，所以叫做三不善根。
根本，是什麼意思呢？這是說：一切煩惱，可以分為三大類：一、貪類；二、瞋類；三、癡類。一切煩惱，無非這三煩惱的支派流類。〔1〕如愛、染、求、著、慳、諂、憍、掉舉等，是貪類。〔2〕忿、恨、惱、嫉等，是瞋類。〔3〕見、疑、不信、惛沈、忘念、不正知等，是癡類。
眾生都是有煩惱的，但各有偏重。一向慣習於多起某類煩惱，就會造成不同的個性，如貪行人，瞋行人，癡行人。如三類沒有偏重的，就稱為等分行人。更詳細的，有『人情凡十九輩』(4.010)的分類。 
    煩惱太多，這裏不能廣說，就舉三不善來說吧！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我之宗教觀》p.155 ~ p.156：
人心，是有善有惡的，而且是生來就有善惡功能的，所以說：「最初一念識，生得善，生得惡；善為無量善識本，惡為無量惡識本」。…〔中略〕…而內在的微細意中，從善不善心而轉化來的，雖可說是善的潛能，不善的潛能，而在微細意中，卻是極其微細，難於分別，只能說是無記的。所以說到人心深處，與「善惡混」說相近。但在混雜、混融如一中，善與不善的潛能，是別別存在，而不是混濫不分的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28]別詳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29]三不善根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30]概說
三不善根，即貪、瞋、癡。〔1〕貪是有情自體與環境的染著；〔2〕癡──無明是對於有情無情一切事理的蒙昧；〔3〕瞋是對他──他人的不能關切，不能容忍的敵視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31]舉大眾系說
據真諦譯《隨相論》說：「如僧祇等部說：……煩惱即是隨眠等煩惱，隨眠煩惱即是三不善根……，由有三不善根故起貪、瞋等不善」。
這可見一般粗顯的貪、瞋、癡，從隱微的，潛行的染根──三不善根而生，三不善根即是隨眠。[footnoteRef:53] [53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33 ~ p.134：
大眾部的見解，不思不覺間也有隨眠存在（見《順正理論》卷四五），它不像相應心所的纏，要在心識活動中出現。它雖不與心相應，卻也展開它的黑影，影響那清淨的心性，使它成為有漏。隨眠與纏，確是種子，現行的關係，…〔中略〕…
…〔中略〕…
    隨眠是現行貪等種子，可說毫無疑問。但勿以為它是種子，就輕視它的力量。它雖沒有積極的活動到精神界去，它在不生現行的時候，還是染汙淨心的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28 ~ p.129：
在部派佛教裡，隨眠被爭論著，爭論它是不是心相應行（心所）。其實問題的重心，卻另有所在。
眾生的不得解脫生死，原因在煩惱未斷。煩惱是特殊的心理作用，它在心上現起時，能使心煩動惱亂，現在、未來都得不到安靜。斷了煩惱，才能「畢故不造新」，不再感受生死苦果。
我們不也常起善心嗎？在煩惱不起的時候，為什麼還是凡夫，不是聖人？雖然有人高唱「一念清淨一念佛」，事實上，我們還要生起煩惱；過去煩惱的勢力，還在支配我們。這一念善心，不同聖者的善心，還充滿雜染的黑影。這樣，就要考慮到過去煩惱勢力的潛在，未來煩惱生起的功能。在這點上，微細的、相續的、潛在的隨眠，就被佛弟子在經中發現。
（3）【隨眠】為煩惱之異名。煩惱隨逐我人，令入昏昧沈重之狀態；其活動狀態微細難知，與對境及相應之心、心所相互影響而增強（隨增），以其束縛（隨縛）我人，故稱為隨眠。此有貪、瞋、慢、無明（癡）、見（惡見）、疑等六種，稱為六隨眠（六根本煩惱）。其中，貪復分為欲貪與有貪，稱為七隨眠；見分為身、邊執、邪、見取、戒禁取等五見，稱為十隨眠。此外，以此更加細分，則有九十八隨眠。
　   關於隨眠之體另有異說，〔1〕說一切有部認為貪等煩惱即隨眠，屬於心相應之法；〔2〕大眾部、化地部等認為現起之煩惱稱為纏，另外稱熏成種子之法為隨眠，與心不相應；〔3〕經部認為煩惱於覺醒活動之位為纏，對此，煩惱為眠伏狀態之種子稱為隨眠，為非心相應亦非不相應。〔4〕於唯識宗，不承認煩惱即隨眠之說，蓋隨眠為煩惱之習氣，即指種子而言。此煩惱之種子隨逐我人，眠伏潛在於阿賴耶識。（《佛光大辭典（七）》p.6351）
（4）【隨眠】煩惱或煩惱種子的異名。〔一〕小乘中，〔1〕說一切有部以貪、瞋、癡等根本煩惱為隨眠；〔2〕經部將煩惱的現行稱為纏，將其種子稱為隨眠。〔二〕大乘唯識家亦將眠伏於阿賴耶識中的煩惱種子，稱為隨眠。（中華佛教百科全書）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32]擇上座系說
但上座系的學者，以三不善根為欲界粗重的不善，於是乎別立三無記根或四無記根，其實無記根不是經文所說的。[footnoteRef:54] [54: （1）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56 (CBETA, T27, no. 1545, p. 795, a18-29)：
迦濕彌羅國毘婆沙師說：無記根有三，謂無記愛、慧、無明。〔一〕無記愛者，謂色無色界五部愛。〔二〕無記慧者，謂有覆無記慧、無覆無記慧。〔1〕有覆無記慧，謂欲界有身見、邊執見，及色無色界五部染污慧。〔2〕無覆無記慧，謂威儀路、工巧處、異熟生、變化心俱生慧。〔三〕無記無明者，謂欲界有身見、邊執見相應無明，及色無色界五部無明。
此中，〔一〕無記貪相應心，由三無記根故，名有根心。〔二〕所餘有覆無記心，由二無記根故，名有根心，謂無記慧、無明。〔三〕一切無覆無記心，由一無記根故，名有根心，謂無記慧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07：
    附帶要說明的，是四無記根，像《品類足論》（卷一）說： 
      「四無記根，即無記愛、無記見、無記慢、無記無明」。 
    有部〔1〕正統派只立三無記根，〔2〕四無記根的思想，卻被外方諸師保存著（見《俱舍論》卷一九）。
無記的無明、愛、見、慢，漸漸的被佛弟子結合在一起，被認為煩惱中的細分，是生起有覆、無覆無記的根本。
這與末那的四惑相應，也不能說毫無關係吧！ ] 

四無記根的無明，為隱微的蒙昧心，從不同的性能來分別：我見即癡分，我愛即貪分，我慢──自恃凌他即瞋分。於隱微蒙昧的覺了中，有此我見，我愛，我慢，成為有情識的──極深細的本質。[footnoteRef:55] [55: （1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61 ~ p.162：
佛攝諸煩惱，見愛慢無明。我我所攝故，死生永相續。     
    煩惱的三大分類，可說是專約欲界，尤其是約人類而說。如在色界與無色界，瞋恚就不會生起了。所以，「佛」在統「攝」一切眾生所有的「諸煩惱」中，又另有「見、愛、慢、無明」──四煩惱的分類。這是可從種種意義，作不同解說的。現在略說三義。
一、古德稱此為『四無記根』(4.011) ※。並非嚴重的惡性，而卻是煩惱的，名為有覆無記。研討到微細的煩惱，這四者被發見出來。特別在大乘的唯識學中，這四煩惱，是被看作與第七識相應的煩惱。在沒有證真理，斷煩惱的聖者，這四煩惱是一直沒有離開過的，成為眾生煩惱的內在特性。在這一解說中，稱為我癡，我見，我慢，我愛。〔1〕本來沒有我（常住不變自在）的，看作有我，名我癡。〔2〕由於自我的錯覺，因而執為確有的，名我見。〔3〕由於執有自我，而對自我有妄自尊大感，名我慢。〔4〕不但妄自尊大，而且愛戀此自我，名我愛。一切眾生自我中心的活動，就在這種內在的煩惱特性下開展起來。
二、在《阿含經》中，常見到這一系列的分類。拿人類來說：從煩惱而來的錯謬，可以分為二類：(一)、認識上的錯誤，名為見；這只要有正確而堅定的悟解，就可以改正過來的。(二)、行動上的錯誤，稱為愛；這要把握正確的見地，在生活行為中，時時照顧，不斷磨練，才能改正過來。所以有的說：『知之匪艱，行之維艱』。在從凡入聖時，斷了部分煩惱，但還沒有究竟，稱為『餘慢未盡』。慢是微細的自我感，及因此而引起的自我中心活動。如徹底斷盡了，就得到解脫。不過，羅漢們的習氣還沒有淨，習氣就是最微細的無明──不染污無知。如能這也斷盡，那就真正究竟清淨了。
三、癡──無明，為一切煩惱的總相。如由此而分別起來，〔1〕屬於知的謬誤，是見；〔2〕屬於情的謬誤，是愛；〔3〕屬於意志的謬誤，是慢。一切煩惱，總不外乎這些。 
    …〔下略〕…
※註解~4.011《阿毘達磨品類足論》卷一（大正二六．六九三上）。] 

這實為三不善根的內容，不過解說不同。此不善根為一切不善心所的根源；隱微蒙昧雖不是嚴重的惡心，但到底是不清淨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33]三善根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34]舉經說明
這相反的善根，即無貪、無瞋、無癡，也是希微而難以明確覺了的。
即在一般有情的不善心中，善根也隱微的潛行於心的深處。如經中說：「如是補特伽羅，善法隱沒，惡法出現，有隨俱行善根未斷」（順正理論卷一八引經）。[footnoteRef:56] [56:  印順導師《我之宗教觀》p.151 ~ p.156：
〔一〕〔1〕雖然從人（心本）性的立場，古人有性善，性惡，性善惡混等異說。〔2〕然從現實的人心，人類心理現象去著眼，誰也不能否認，心是有善有不善的。人人如此的人心，的確是危而難安的。…〔中略〕…
…〔中略〕…
    〔二〕〔1〕人心，是有善有惡的，而且是生來就有善惡功能的，所以說：「最初一念識，生得善，生得惡；善為無量善識本，惡為無量惡識本」。…〔中略〕…而內在的微細意中，從善不善心而轉化來的，雖可說是善的潛能，不善的潛能，而在微細意中，卻是極其微細，難於分別，只能說是無記的。所以說到人心深處，與「善惡混」說相近。但在混雜、混融如一中，善與不善的潛能，是別別存在，而不是混濫不分的。孔子說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」，雖說得簡略，卻與佛法所說相近。
〔2〕至於佛法所說的「心性本淨」，那是一切眾生所同的，是不局限於人倫道德的；不是一般善心──仁義禮智的含義可比！ ] 
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35]三善根的顯現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36]一般的顯現流行：心相應的無貪、無瞋、無癡
從此三善根而顯現流行，即一般心相應的無貪、無瞋、無癡。
1. [bookmark: _Toc60230337]擴展到極高明處：大乘三心的圓滿
如擴充發展到極高明處，無癡即般若，無瞋即大（慈）悲，無貪即三昧。
三昧即定心；定學或稱心學，而經說「離貪故心得解脫」。[footnoteRef:57]無貪為心性明淨而不受染著，解脫自在，才是大定的極致。[footnoteRef:58] [57: （1）《雜阿含‧710經》卷26(CBETA, T02, p. 190b17-18)：
離貪欲者心解脫，離無明者慧解脫。
（2）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48(CBETA, T27, p. 758a8-11)：
云何離貪故心得解脫？答：無貪善根對治貪故。云何離無明故慧得解脫？答：無癡善根對治癡故。]  [58:  關於「三善根、學佛三要、人類三勝、受想思與三學六度（即善心與善行）的關聯」，參見附錄八。] 


[bookmark: _Toc60230338]附錄一：心意識的論師說明
（1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81 ~ p.82：
    《阿含經》時常說到「此心、此意、此識」，但三者的區別，並沒有給以明確的界說。
後代的佛弟子，從釋尊的教法裡，去尋求三者的意義。〔1〕見經上說「意為先導」，就說「依前行業說名為意」。〔2〕見經上說「心遠獨行」，就說「依遠行業說名為心」。
這樣，經上對心、意、識三者名詞的使用，有時是共通的；有時是差別的；就是一個名詞，也有種種的意義。所以像《大毘婆沙論》卷七二，《俱舍論》卷四，《順正理論》卷一一，《顯宗論》卷六，都說心意識三者的體性，是同一的；不過意義上有種種的差別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三冊》p.141 ~ p.142：
    『雜阿含經』說：「彼心意識，日夜時刻，須臾轉變，異生異滅」（大正二‧八一下──八二上、南傳一三‧一三七──一四０）。為了說明內心的生滅無常，提到了「心意識」。心citta，意manas，識vijñāna，這三個名詞，有什麼不同的意義？一般都以為可通用的；但有了不同的名字，當然可依使用的習慣，而作出不同的解說，如『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』卷七二（大正二七‧三七一中）說： 
      「心意識三，亦有差別，謂名即差別。……復次、世亦差別，謂過去名意，未來名心，現在名識故。復次、施設亦有差別，謂界中施設心，處中施設意，蘊中施設識故。復次、義亦有差別，謂心是種族義，意是生門義，識是積聚義。復次、業亦有差別，謂遠行是心業……，前行是意業……，續生是識業……。復次、彩畫是心業……，歸趣是意業……，了別是識業 ……。復次、滋長是心業，思量是意業，分別是識業」。 
    心，意，識三者的差別，論師是從字義，主要是依經文用語而加以分別的。
其中，〔1〕「心是種族義」，種族就是界dhātu。如山中的礦藏──界，有金、銀等不同性質的礦物，心有不同的十八界性，所以說「心是種族義」。〔2〕又有「滋長義」，所以『俱舍論』說：「集起故名心。……淨不淨界種種差別故名為心」（大正二九‧二一下）。『攝大乘論本』說：「何因緣故亦說名心？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」（大正三一‧一三四上），成為能生染淨法的種子心，也就是心種能生的唯識說。所以，「心是種族義」與「滋長是心業」，對大乘唯識學，是有重要啟發性的。 
（3）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.75 ~ p.76：
心citta的特義，如古師說(8.018)： 
    1.「心是種族義。……彩畫是心業。……滋長是心業」。
    2.「集起故名心。……淨不淨界種種差別故名為心」。 
    滋長、集起、種族，這些「心」的意義，都是種種的積集，依積集而有所生起。「彩畫」的譬喻，也是以種種色彩，畫成種種圖像的意思。所以，對於種種的統一，不離種種而起的心，並不表示單一性。
（4）本節下文（《佛法概論》p.111）所說：
質多是「種種」的意義；但不就是種種，是由種種而存在而長成的，所以古來約「種種積集滋長」而解說為「集」。
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識的認識，取之於外，同時留下所認識的印象於內，即成為心。識愈攀緣得多，內存的心象也愈多，所以說種種滋長。
（5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80 ~ p.81：
    一類經為量者，把心分成集起、種種二類。
〔一〕種種心，就是六識。所緣的境界，取境的行相，都有種種的差別，所以叫種種。這種種心──六識，是一般人所能經驗與自覺的。
〔二〕離種種心以外，還有一味相續的集起心。依《成業論》的解說，集起心，是一切有情的異熟果識。異熟果，是從善惡業因所感得的果報，也就是有情生命的當體（總異熟果）。它是一味相續不斷的，直到生死的最後邊，才究竟滅盡。它為什麼稱為集起呢？〔1〕它含攝蘊藏著一切法的種子（能攝藏），是一切種子積集的所在（所藏處），所以叫集。〔2〕因善或不善諸法的熏習，使種子生果的功能，漸漸地發展、擴大、成熟；一遇外緣的和合，就從集起心所攝藏的種子，生起可愛或不可愛的果報：這就是起。從集起的意義上說，它不但是生命的當體，還是萬有的動力，也可以說是宇宙萬有的本源。它開展一切，總攝一切，是一切的中心。唯識學上的本識思想，已到含苞待放的階段了。
[bookmark: _Toc60230339]附錄二：《嗏啼經》嗏啼比丘的「心識常住」論
（1）《中阿含經》卷54〈大品 2〉(CBETA, T01, no. 26, p. 767, b9)：
我聞如是：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爾時，𠻬帝比丘雞和哆子生如是惡見：「我知世尊如是說法：『今此識，往生不更異。』」…〔中略〕…
時，諸比丘訶𠻬帝比丘曰：「汝莫作是說，莫誣謗世尊，誣謗世尊者不善，世尊亦不如是說。𠻬帝比丘！今此識，因緣故起，世尊無量方便說識因緣故起，有緣則生，無緣則滅。𠻬帝比丘！汝可速捨此惡見也。」
𠻬帝比丘為諸比丘所訶已，如此惡見其強力執，而一向說：「此是真實，餘者虛妄。」如是再三。眾多比丘不能令𠻬帝比丘捨此惡見，從坐起去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。白曰：…〔下略〕…𠻬帝比丘答曰：「世尊！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：『今此識，往生不更異也。』」世尊問曰：「何者識耶？」𠻬帝比丘答曰：「世尊！謂此識說、覺、作、教作、起、等起，謂彼作善惡業而受報也。」世尊呵曰：「𠻬帝！汝云何知我如是說法？汝從何口聞我如是說法？汝愚癡人！我不一向說汝一向說耶？汝愚癡人！聞諸比丘共訶汝時，應如法答：『我今當問諸比丘也。』」
於是，世尊問諸比丘：「汝等亦如是知我如是說法：『今此識，往生不更異耶？』」時諸比丘答曰：「不也。」世尊問曰：「汝等云何知我說法？」諸比丘答曰：「我等知世尊如是說法『識因緣故起』，世尊說『識因緣故起，識有緣則生，無緣則滅』，我等知世尊如是說法。」
世尊歎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諸比丘！汝等知我如是說法。所以者何？我亦如是說『識因緣故起』，我說『識因緣故起，識有緣則生，無緣則滅。識隨所緣生，即彼緣說：緣眼色生識，生識已說眼識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意法生識，生識已說意識。猶若如火，隨所緣生，即彼緣說：緣木生火，說木火也；緣草糞聚火，說草糞聚火。如是識隨所緣生，即彼緣說：緣眼色生識，生識已說眼識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緣意法生識，生識已說意識』。」
世尊歎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等知我如是說法。然此𠻬帝比丘愚癡之人，顛倒受解義及文也。彼因自顛倒受解故，誣謗於我，為自傷害，有犯有罪，諸智梵行者所不喜也，而得大罪。汝愚癡人！知有此惡不善處耶？」於是，𠻬帝比丘為世尊面呵責已，內懷憂慼，低頭默然，失辯無言，如有所伺。…〔下略〕…
𠻬＝嗏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
（2）《中部經典(第1卷-第4卷)》卷4(CBETA, N09, no. 5, p. 346, a2-p. 347, a1 // PTS. M. 1. 256 - PTS. M. 1. 257)：
第三十八　愛盡大經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爾時漁夫之子名嗏帝之彼比丘如次生起惡見：「如是予知從世尊所說之法，即『此識流轉、輪迴、常保持自己之同一性也』。」…〔中略〕…
於是彼等比丘欲令比丘嗏帝離此惡見，交互質問，以問理由，共同論議之：「賢者嗏帝！勿言如是，勿誣謗世尊，誣謗世尊者不善，世尊實不如是說。賢者嗏帝！世尊實以種種部門，說『從因緣生之識，若除因緣，識即不生』。」漁夫之子比丘嗏帝如是受彼等比丘之交互質問，以問理由，共同論議之，而且固執此惡見，墨守主張曰：「諸賢！如是實予知從世尊所說之法，即『此識流轉、輪迴，而且常保持自己之同一性也』。」…〔下略〕…
（3）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733：
嗏帝的「心識常住」論(80.046)，…〔下略〕…
（4）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254：
心識常住的(38.014)；…〔下略〕…
註解~38.014『中部』（三八）『愛盡大經』（南傳九‧四四五──四四九）。『中阿含經』卷五四『嗏帝經』（大正一 ‧七六六下──七六七下）。
（5）另參見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240 ~ p.241：
經論中又說「識」為生死根本，如於觀察緣起時，說「齊識退還」。
此識，指自體──五蘊的執取識，即無明相應識，薩迦耶見相應識。此義如《廣百論》說：「識為諸有種，境是識所行，見境無我時，諸有種皆滅」。三界生死流轉的種子──原因，是識。為甚麼是識？識以境為所行境界，於境而執為實有自性，此執取識，即為生死根本。如於境而不起自性見，境的實有性滅，即執取識滅，即煩惱滅而生死可得解脫。
此識非離無明而別有生死根本識，是識與無明或薩迦耶見相應的。無明相應識的著處，即是自性，佛於《阿含經》中即名此著處──自性為阿賴耶，說：「眾生愛阿賴耶，樂阿賴耶，欣阿賴耶，喜阿賴耶」。眾生於認識境，心有所著，不了諸法緣起甚深空無自性，執諸法有自性。
由此取著諸法識，說識為生死根本，實仍是徹底的緣起論，與唯識家無覆無記的本識不同。
[bookmark: _Toc60230340]附錄三：人類所有的識
印順導師《我之宗教觀》p.147 ~ p.160：
人心與道心別說 
一 序起 
    《大禹謨》說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。…〔中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
三 人心惟危的辨析 
    人心所以危而難安，要從人心的辨析中去求了解。這在儒、道的著作中，是簡略不備的。對於這，佛法有詳密的說明，可以幫助了解「人心惟危」的問題所在。 
    人心（實通於一切眾生心），是一般人的心理現象，心理活動。心，佛法或分別的稱為「心」、「意」、「識」，與《大學》所說的「知」、「意」、「心」，非常類似，而內容不完全相同。
依佛法，人類的心「識」，能了別（認識）對象──「境」；這要依於引發認識的機構──「根」，才能展現出來。如〔1〕依眼根，而色（形色、顯色）境為眼識所了別；依耳根，而聲境為耳識所了別；依鼻根，而香（臭）境為鼻識所了別；依舌根，而味境為舌識所了別；依身根，而觸境為身識所了別。這五識，是屬於感官的知識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等五根，等於現代所說的視神經……觸覺神經。〔2〕還有依意根，而一切法境為意識所了別。意識所了別的，極為廣泛。不僅了別當前──現在的，也通於過去的，及未來的。不僅了別具體的事物，也通於抽象的關係，法則，數量等。這是一般人所能自覺的，感官知識以外的認識。前五識與意識，總名為六識。
意識（實在也是五識）所依的意根呢！這可說是過去的認識活動（或稱之為「過去滅意」），而實是過去認識所累積，形成潛在於內的意（或稱為「諸識和合名為一意」──「現在意」）。這是一般人所不易自覺的，卻是一切──六識的根源。舉例說（過去舉波浪所依的大海水喻）：六識如從山石中流出的泉水，而意根卻如地下水源。地下水是一般所不見的，卻是存在於地下深處的。地下水從何而來？這是從雨水，及水流浸潤而潛存於地下的。意根也是這樣，源於過去的認識，過去了，消失了，卻轉化為潛在於內的「細意識」。在大乘佛法中，更分別為末那識與阿賴耶識。過去意識（總括六識）所轉化的，統一的，微細潛在的意根，在「人心」的了解中，極為重要！「人心」，不只是一般的五識與意識而已。 
    人心的活動，是極複雜的，融和的綜合活動，稱為「心聚」。不論前五識，意識，或內在的微細意，都有複雜的內容。其中最一般的，有三：一、「受」：這是在心境相關中，受影響而起的情感。如苦、樂、憂、喜等。苦與樂，是有關身體的，感官所直接引起的。喜與憂，是屬於心理的；對感官的經驗來說，是間接的。還有中庸、平和、安靜的「捨受」，通於一切識。儒者所說，喜怒哀樂未發的境界，就是捨受的一類。二、「想」：這是在心境相關中，攝取境相而化為印象、概念。人類的「想」力特強，形成名言，而有明晰的思想知識。三、「思」：這是在心境相關中，應付境相，所發的主動的意志作用。從生於其心，到見於其事（語言或行為），都是思的作用。這三者，在心理學上，就是情、知、意。
在人心中，〔1〕心的一系列活動中，也有先受（感受）、次想（認了），而後思（採取應付的方法）的顯著情形。〔2〕但其實，每一念心，都同時具備這三者。也就是說，這是內心不能分離的作用。所以，佛法通常以「識」為人心的主要術語，而所說的識（六識或八識），卻不只是認識的。 
    人心，是有善有惡的，而且是生來就有善惡功能的，所以說：「最初一念識，生得善，生得惡；善為無量善識本，惡為無量惡識本」。如加以分別，可以分為善、不善、無記（無記還可以分為二類），名為「三性」。〔1〕不善中，以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，（不正）見──六類為根本。〔2〕善中，以無貪（近於義），無瞋（近於仁），無癡（近於智）為根本。〔3〕但有不能說是不善的，也不能說是善的，名為無記。無記，在佛法的解說中，是最精當的部分。善是道德的，不善是不道德的，這主要是與人倫道德有關的分類。如當前的所起一念心，沒有善或不善的心理因素，也就是不能說是道德或不道德的（也就不會引起果報），那時的心──心與心所，一切都為無記的。這不但一般的六識中有，細心（屬於意）識的一類中也有。而內在的微細意中，從善不善心而轉化來的，雖可說是善的潛能，不善的潛能，而在微細意中，卻是極其微細，難於分別，只能說是無記的。所以說到人心深處，與「善惡混」說相近。但在混雜、混融如一中，善與不善的潛能，是別別存在，而不是混濫不分的。孔子說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」，雖說得簡略，卻與佛法所說相近。至於佛法所說的「心性本淨」，那是一切眾生所同的，是不局限於人倫道德的；不是一般善心──仁義禮智的含義可比！ 
    〔1〕不善的心所，名為「煩惱」，煩惱是煩動惱亂的意思。只要心中現起煩惱，無論是貪、是瞋……，都會使人內心熱惱而不得安寧。〔2〕進一步說，微細意中的微細煩惱，雖是無記性的，也有微細的熱惱。如細煩惱發作起來，會使人莫名其妙的不安，引起情緒的不佳。所以危疑不安，在人心中，是極深刻的。這種微細意中的微細煩惱，是生來如此的（「生得」）。在前六識起麤顯煩惱時，內在的細煩惱，當然存在；就是善心現起，細煩惱也一樣的存在，一樣的影響善心。所以人類的善心、善行，被稱為有漏的，雜染的，並不是純淨的完善。微細意中的煩惱，佛法類別為四大類：自我的愛染，自我的執著，自我的高慢，自我的愚癡（迷惑）。概略的說：迷惑自己，不能如實的理解自己，是我癡。從自我的迷惑中，展為我愛──生命的愛染；我見──自我（神、靈）的執見；我慢──優越感，權力意欲。在微細意中，原是極微細的，一般人所不能明察的。但在佛教的聖者，深修定慧，反觀自心而體會出來。
扼要的說，「人心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。自我中心的心行，就是自心不安，世間不安的因素。例如布施、持戒，或從事於救國救世界的努力。在人類的道德、政治中，不能說不是出於善的。然在自我中心中，我能布施，我能持戒，不免自以為善。這樣的人，越是行善，越覺得別人慳吝，破戒，而善與不善，也就嚴重的對立起來。不但自己的善心、善行，失去意義，而漸向於不善；對慳吝、破戒者，也失去「與人為善」的同化力量。「招仁義以撓天下」，引起副作用，也就是這樣。在中國的漢、宋、明代，儒學昌明而引起黨爭，動不動稱對方為「小人」；引起的惡劣結果，是怎樣的使人失望！救人、救國、救世界，在自我中心中，會發展到：只有我才能救人救世；只有我這一套──主義、政策，才能救國救世界：世界陷入糾紛苦諍的悲慘局面，人心也就惶惶不可終日了！ 
    人心，是情感、知識、意志的融和活動。人心的缺點，長處，都是通於這三者的。〔1〕如情感的不正常；即使是正常的，受苦會使人惱亂，喜樂會使人忘形，而不知是刀頭的蜜；不苦不樂的捨受，在流變過程中，不究竟，不自在，還是「行苦」。〔2〕如知識，有正確也有謬誤。正確是有時空局限性的，不宜固執，所以孟子說：「執中無權，猶執一也」。尤其是部分的正確，如執一概全，就陷於謬誤，所以說「如盲摸象」。《荀子‧解蔽篇》所說的蔽，大抵是一隅之見。〔3〕意志的自我性特強，可以善可以不善，而終於不得完善。知、情、意──三者，人心每不得其正，而又互相影響：這就難怪人心的開展，危而難安了！ 
    人心，特別是人類的心，知、情、意──三者，都有高度的開展。經上說：人有三種特勝，不但勝於地獄、鬼、畜，也勝於天國的神。三特勝是：一、「梵行勝」：梵行是克己的淨行，是道德的。依佛法，道德依慈悲為本，與仁為德本的意義相同。道德，是人類的特勝：一般地獄、鬼、畜（愈低級的，越是微昧不明），是生而如此，本能的愛，本能的殘殺，難有道德意識的自覺。天國中也沒有克己的德行，越崇高的越是沒有。二、「憶念勝」：人類念力強，從長遠的記憶中，累積經驗，促成知識的非常發達，這是鬼、畜、天國所不及的。三、「勇猛勝」：人類為了某一目的，能忍受一切苦痛，困難，以非常的努力來達成。這在鬼、畜，與天神，是萬萬不及的。這三者，是人類情、知、意的特長。從好處說，這就是慈悲、智慧、勇進。《中庸》說：「知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」。這是所以行道的三達德，與人類的三特勝相近。但依佛法說，知、仁、勇，都不就是盡善盡美的；在人心中，都不免有所蔽（參孔子所說的六言六蔽），也就都不免於危而難安的。 
    依佛法來說：「人心惟危」，要從五識中，也要從意識中；從惡心中，還要從善心中；要從情意中，還要從知識中；不但從麤顯的六識，還要在一味的，微細的無記心中，深深去徹了才得！
[bookmark: _Toc60230341]附錄四：心的梵語
（1）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295 ~ p.308：
心在梵文中，有二：
一、citta，音譯為質多，是「心意識」的心。〔1〕依契經的習慣用法，是一般心理作用的通稱。〔2〕特有的意義是：「心是種族義，……滋長是心業」；「集起故名心」(22.001)，表示種種（知識、經驗、業力）積集滋長的心理作用。這是一般的，也是「虛妄唯識論者」所說的。
二、汗栗馱hṛd或干栗馱耶hṛdaya，是〔1〕心藏的心[肉團心]，〔2〕樹木的心。一般樹木，中心總是比較緻密堅實些，所以〔A〕解說為堅實，〔B〕引申為「心髓」、「心要」等。
〔1〕肉團心，在古人的理解中，是個體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；一切心理作用，是依此而有的，所以名為汗栗馱[心]。有偈說：「若遠行、獨行，無身寐於窟」(22.002)。〔2〕質多心是沒有形質的，卻潛藏在洞窟裏；窟就是心臟。這樣，汗栗馱心與質多心，在古人的理解中，是不同的，卻不是無關的。…〔中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瑜伽學者約真如說自性清淨心，說如來藏，心還是質多心，…〔中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上面說到：心有質多與汗栗馱不同。〔1〕阿賴耶識是質多心，如來藏自性清淨心，也還是質多。都可以名為識，所以有「八九種種識」的話(22.036) ※。〔2〕『楞伽經』說：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性自性第一義心」，附注有：「此心，梵音肝栗大。……是樹木心，非念慮心」(22.037) ※※。這表示了：〔1〕一方面，從分別思慮的質多心，說到心臟的心，心臟一般是作為分別思慮心的依處；〔2〕一方面，從一般的心，到達心的深處。通俗的心臟，深徹的真實心，是可以統一的。
※註解~22.036『大乘入楞伽經』卷六（大正一六‧六二五上）。『入楞伽經』卷九（大正一六‧五六五上）。『大乘密嚴經』卷中（大正一六‧七五九下）。
※※註解~22.037『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』卷一（大正一六‧四八三中）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淨土與禪》p.173 ~ p.174：
    〔一〕唯心所現的心，梵語質多，就是平常所說的「集起心」。集起心與意及意識，在自覺現證中，是超越泯絕了的。所以佛說唯心所現，要人覺了一切為唯心所現的，不取著於唯心所現，境空心寂而契入於寂靜（宋譯作「無受」，「無所有」）的如實。所以《解深密經》，以不見阿陀那，不見心，為心意識秘密善巧。而《楞伽經》常說：「離心意意識」。
〔二〕此外，《楞伽經》更提到：「大乘諸度門，諸佛心第一」。「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自性第一義心」。「成真實相，一切佛語心」。「成自性如來藏心」。此心，梵語紇伐耶──舊譯作肝栗大。這是「如樹木心，非念慮心」。這如樹木的中心，最堅實的，與一般所說的「核心」，「心髓」一樣。如來藏心，自性清淨心，都是這樣的真實心，是不可從思慮分別，或集起心的意義去理解的。這是如，法性，實際，法無我性等異名。由於唯心論的方便安立，攝一切法為集起心──阿賴耶識所幻現，從此去體悟法性的本淨，所以說為心性本淨。這就是藏識的自真相，或者名真識（識的真實分）。但此真實心，不可作分別覺解想的，也不是唯心所現的心。如以平常的心為主，分作真心、妄心去理解，真實心才被看作靈覺的，或者要從見聞覺知中去體認了！ 
（3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80 ~ p.83：
    一類經為量者，把心分成集起、種種二類。
〔一〕種種心，就是六識。所緣的境界，取境的行相，都有種種的差別，所以叫種種。這種種心──六識，是一般人所能經驗與自覺的。
〔二〕離種種心以外，還有一味相續的集起心。依《成業論》的解說，集起心，是一切有情的異熟果識。異熟果，是從善惡業因所感得的果報，也就是有情生命的當體（總異熟果）。它是一味相續不斷的，直到生死的最後邊，才究竟滅盡。它為什麼稱為集起呢？〔1〕它含攝蘊藏著一切法的種子（能攝藏），是一切種子積集的所在（所藏處），所以叫集。〔2〕因善或不善諸法的熏習，使種子生果的功能，漸漸地發展、擴大、成熟；一遇外緣的和合，就從集起心所攝藏的種子，生起可愛或不可愛的果報：這就是起。從集起的意義上說，它不但是生命的當體，還是萬有的動力，也可以說是宇宙萬有的本源。它開展一切，總攝一切，是一切的中心。唯識學上的本識思想，已到含苞待放的階段了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 
    這集起心，與唯識學上的本識，幾乎無從分別。但切勿以為這就是第八識；第八識，要別立第七末那後，才開始成立。這經為量者的細心說，只可說是瑜伽派賴耶思想的前驅（與《解深密經》說相近）。
細心說的發展，是從六識到七識，從七識到八識。這中間的發展，是多邊的，分離而綜合，綜合而又分離的。所以部派佛教的細心說，有種種不同的面目。大乘佛教的七心論與八識論，也自然有著很大的出入。本識思想的發展，既不是一線的；融合而成的本識，自然也不能完全同一。這點，要時刻去把握它。
（4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一冊》p.158 ~ p.159：
「大乘諸度門，諸佛心第一」（一‧一）。「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應供等正覺，性自性第一義心」（二‧一）。「顯示一切說，成真實相，一切佛語心」（二‧二）。不特明示以佛心為宗，亦明此為一切佛語中之究竟真實。「心」之梵語為「肝栗大」，「如樹木堅實心，非念慮也」（一‧一）。「如樹木心，非念慮心，念慮心梵音質多也」（二‧一）。
反觀自心，探妄心而達於自心之中實，即說此為真實心。
（5）【汗慄馱】梵語 hṛd 之音譯。又作肝慄大、乾慄多、訶慄多、乾慄太、矣慄馱、污慄馱、乾慄陀多。或為 hṛdaya 之音譯，又作訖利馱耶、紇利陀耶、紇哩陀耶、乾慄馱耶、紇哩娜耶、紇哩娜野、紇利陀、紇伐耶。意譯作肉團心、真實心、堅實心。據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一、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註解載，肝慄大為自性第一義之心；猶如樹木之心，而非為念慮之心（念慮心之梵語為 citta，即質多）。…〔中略〕…
　…〔中略〕…　
　此外，宗密之禪源諸詮集都序捲上之一，將心分為四種，即：(一)紇利陀耶（梵 hṛdaya），即肉團心，指身體中之心臟。(二)緣慮心，即眼、耳等八識。具有緣慮（思考）之作用。(三)質多耶（梵 cetaya），即集起心。指第八阿賴耶識積集種子而能生起現行。(四)乾慄陀耶（梵 hṛdaya），即堅實心、真實心。指真如之心，亦即如來藏心。故知宗密將紇利陀耶與乾慄陀耶視為截然不同之二種心，一指肉團心，一指真實心，其後圓覺經略疏鈔卷一、起信論疏筆削記卷一等皆引用其說。
　然日本近代之學者認為，前述之紇利陀耶（梵 hṛdaya）係乾慄陀（梵 hṛd）之語尾加上 aya，二者實一，其原語有心、精神之義，為中性名詞。若將二者視為別種之語，且將紇利陀耶、乾慄陀耶分開而論，或為誤謬之說。蓋汗慄馱非緣慮心，將之喻為樹木之心，或係因此語為中性名詞而起之解釋。又據大日經疏卷十二、祕藏記等轉釋，汗慄馱為真實之心性，即如來藏心，而非為緣慮心之義。（佛光大辭典）
（6）【心】<一>梵語 citta 之意譯。音譯作質多。又作心法、心事。指執取具有思量（緣慮）之作用者。(一)指心王及心所法之總稱。係相對於色（物質）、身（肉體）而言。相當於五蘊中之受、想、行、識等四蘊。(二)指心王，屬五位之一，相當於五蘊中之識蘊。指統一心之主體─六識或八識而言。(三)對心、意、識三者，小乘有部等主張三者為同物之異名，然在大乘唯識宗，「心」則指第八阿賴耶識，含有積集之義，乃諸法產生之根本體，故亦稱集起心，即阿賴耶識蓄積種子而能生起現行之意。對此，前六識稱為「識」，即暸別、認識作用；第七末那識稱為「意」，即思惟作用。…〔中略〕…
　<二>梵語 hṛd 或 hṛdaya之意譯。音譯作汗慄馱、肝慄大、乾慄多、乾慄陀多、訖利馱耶、紇哩陀耶、紇哩娜耶、紇伐耶。或譯作肉團心、真實心、堅實心。原語乃具有心、精神、心臟等義之中性名詞。猶如樹木之心，為凡物具有之本質，為中心之（即處中者）心；又如萬法具有真如法性之真實心，即指如來藏心，而非具有思考作用之心（緣慮心）。據四卷楞伽經卷一舉出，此心係指自性第一義之心。另據大日經疏卷四之說，則指肉團心（心臟）而言。般若心經所說之「心」即意謂般若皆空之心髓精要。於密教，觀想凡夫之汗慄馱（肉團心）為八葉蓮華（即心蓮），而教人開顯自己之佛身，故眾生之自性真實心稱為汗慄馱。（(參照:汗慄馱)2471）
　<三>從各種情形所作有關心之分類有：…〔中略〕…肉團心（心臟）、緣慮心（取對像加以思考之心；共通於八識）、集起心（阿賴耶識）、堅實心等四心。（佛光大辭典）
[bookmark: _Toc60230342]附錄五：心的統一義
（1）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.75 ~ p.78：
    心、意、識，一般是看作同名而異實的，所以綜合為「心意識」一詞。在經典的應用中，雖然並不嚴格、卻也表示出每一名字的特性；這在古代阿毘達磨論師，早就注意到了。…〔中略〕…心citta的特義，如古師說(8.018)： 
      1.「心是種族義。……彩畫是心業。……滋長是心業」。
      2.「集起故名心。……淨不淨界種種差別故名為心」。 
    滋長、集起、種族，這些「心」的意義，都是種種的積集，依積集而有所生起。「彩畫」的譬喻，也是以種種色彩，畫成種種圖像的意思。所以，對於種種的統一，不離種種而起的心，並不表示單一性。〔1〕如三增上學中，稱定學為心學。由於「定」是持心不動亂，使散亂的歸於平靜，於一境上，心心相續不亂，名為「心一境性」，定也就名為「心」了。〔2〕後代大乘唯識學者，以心為阿賴耶識，正因為：「此識，色聲香味觸等積集滋長故」；「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」；「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」(8.019)。
由於這一特性，除〔1〕有關認識的、執取的名為「識」，〔2〕引發行為，發生諸識的名為「意」而外，〔3〕經中都泛稱為心，心是通泛的、總略的名詞。在經中，比起意與識來，心的應用不少，但都是不加分析的。如與身相對的心，身行與心行，身受與心受，身精進與心精進，身輕安與心輕安，身遠離與心遠離，都是內心的通稱。
由於心為通稱，所以『雜阿含經』卷一０（大正二‧六九下）說： 
      「比丘！心惱故眾生惱，心淨故眾生淨。比丘！我不見一色種種如斑色鳥，心復過是。所以者何？彼畜生心種種故色種種」。 
    眾生的惱──雜染與清淨，是以心為主導的，因心的雜染而成為雜染，心的清淨而成為清淨。
心是種種心，一切內心作用，都是可以稱為心的。如『相應部』等立十六心（他心智所知的心）：有貪心，離貪心，有瞋心，離瞋心、有癡心，離癡心，攝心，散心，廣大心，非廣大心，有上心，無上心，定心，不定心，解脫心，不解脫心(8.020)。〔1〕十六心的前六心，也許會被想像為：有貪心、離貪心等，似乎在貪、瞋、癡以外，別有心體的存在。〔2〕然從攝心、散心、廣大心、非廣大心等而論，十六心的被稱為心，到底不外乎通稱。
所以聖教所說的心，是表示集中的，積聚的，總略的，是種種的統一，純屬於現象論的立場。 
    「心」有種種統一的意義，所以在佛法的發展中，學者的解說，傾向於心的統一。
一、如阿毘達磨論者的「心王」說：人心有或善或惡，或受或想或思等無數的作用，在分別的論究中，〔1〕受、想等被分離出來，稱為「從心而有」，「依心而起」的「心所有法」。〔2〕「心所」以外的，稱為心（王）──六識。分離了「心所有法」的心，近於現代心理學上的統覺作用。
從種種心所而論到所依的一心（六識中的一識），也會被誤解為心體與心用。好在阿毘達磨論者不這麼說、認為心與心所是同樣的，只是總相知（是心）與種種別相知（是心所）的差別。
二、如一心論者，引用「心遍行獨行」，而以為不同的六識，只是一心的差別。
三、如心性本淨論者：經上說：「心極光淨，客塵所染」，依世俗的譬喻，而解說為「性淨而相染」。心是內在的一心，雜染或離染，而心體是清淨的。
佛教界傾於內在的統一，是與世間心境相應的。一般人的見解，總是這樣的：說到死生相續，就想到有一貫通前死後生者的存在，否則就不能說前後延續。說到從雜染到清淨，從繫縛到解脫，就設想為必有一貫通染與淨，貫通縛與脫的存在。這是世間的知見，為成立一心，或神我的意識根源。
心淨而有煩惱，煩惱除了而心還清淨，「心」就是貫通染淨的所依自體，正如洗衣的衣，磨鏡的鏡，鍊金的金一樣。以世俗譬喻而成立的「心性本淨」，確是適合於世間一般的見識，而富有啟發人心向善的作用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三冊》p.142 ~ p.143：
    從經文的用語去看，「心」，多數是內心的通稱。如與身相對而說心，有身行與心行，身苦與心苦，身受與心受，身精進與心精進，身輕安與心輕安，身遠離與心遠離：這都是內心通泛的名稱。
一切內心種種差別，是都可以稱為心的，如善心，不善心等。在他心智所知的他有情心，『相應部』分為十六心：有貪心，離貪心，有瞋心，離瞋心，有癡心，離癡心，攝心，散心，廣大心，非廣大心，有上心，無上心，定心，不定心，解脫心，不解脫心（南傳一六下‧一一四）。各經論所說，雖有出入，但泛稱為心，都是一樣的。
由於心是內心（心心所）的通稱，也可說內心的統一，所以『雜阿含經』說：「心惱[染] 故眾生惱[染] ，心淨故眾生淨」（大正二‧六九下、南傳一四‧二三七）；心可說是染淨、縛脫的樞紐所在了！ 
[bookmark: _Toc60230343]附錄六：新熏與本有
（1）印順導師《攝大乘論講記》p.146 ~ p.150：
    【附論】無漏最初的一念，從何而生？〔一〕這在薩婆多的三世實有思想中，是不成問題的。清淨無漏法，未來早存在，不過假藉現在的有漏加行善，把它引生起來就是。所以他們最初一念的無漏，沒有同類因，因為從不曾有過無漏；但有俱有、相應因等，所以還是從因緣生。
〔二〕在否認未來實有而主張現在有的，這最初一念無漏心產生的因緣，確乎很成問題。小乘學者，有幾個不同的解說：〔1〕一、經部本計：他說聖道無漏種子，現在就存在的，不過有為無漏法還沒有生。他從薩婆多出來，卻主張現在有，他的『聖道現在』，不過把有部的未來有拉到現在來而已。化地末計也有這個意見。〔2〕二、經部譬喻師：他不承認凡夫現有無漏為性的無漏種，無漏法的產生，是由有漏法轉成的，也可以叫做無漏種。〔3〕三、大眾與分別說者，主張心性本淨就是無漏的根據。綜上小乘諸說，〔1〕一說有本有無漏因，〔2〕二說有漏將來可以轉成無漏，〔3〕三說有漏無漏間有一共通的心性。 
    唯識家主張唯有現在，不承認未來實有，它怎樣解答這問題呢？〔1〕在《瑜伽 ‧本地分》、《莊嚴論》等，主張有本有的無漏種子，叫做本性住種，這是採取經部本計與化地末計的，也就是有部未來法的現在化。〔2〕本論的見解，本有無漏種不能成立。本論的定義：『內種必由熏習而有』；沒有熏習是不成種子的；無漏種是什麼時候熏成的呢？論主不贊同本性住種的主張，所以採取了經部的思想，另闢路徑，建立聞熏習的新熏說。但這思想是否圓滿呢？種子從熏習而有，熏習的定義，是『俱生俱滅，帶彼能生因性』。有漏世間心熏成的聞熏習，能否成為出世清淨心因呢？〔3〕本論的見解，是可能的；但自有人覺得有待補充。那麼，除採用經部的新熏說以外，只有兩條路可走：〔A〕一、在新熏（生）以上，加上〈本地分〉的本有種，像護法《成唯識論》所說。他的解說是：因本有種的深隱，《攝論》所以不說；其實，這聞熏習只是引生無漏心的增上緣，親生的因緣，還是本有無漏種。他雖然很巧妙的會通了，但與本論『內種必由熏習而有』的定義，是否吻合呢？〔B〕二、在新熏種以外，承認有本有種，但不同於《瑜伽》、《莊嚴》的有為無漏本性住種，而是諸法法性本具的一切無為功德（接近心性本淨說）：世親的《佛性論》，說二種佛性，在行性佛性外，還有理性佛性。這本有的佛性，是一切眾生所共有的如來藏性，沒有離纏的有情，雖不能顯現，但是本來具足的。實際上，〈本地分〉的無始傳來的六處殊勝的本性住種，和世親說的理性佛性，蘊界處中的勝相──如來藏，原是一個。只要把《瑜伽》的六處殊勝，與《楞伽》、《密嚴》、《無上依》、《最勝天王般若》等的如來（界）藏，比較一看，就可知道。不讀大乘經的唯識學者，理性佛性上再加瑜伽的本性住性習所成性，真是頭上安頭。但承認這個思想，就得承認唯是一乘，不能說有究竟三乘。這麼一來，又與《瑜伽》不合了。 
    新熏的思想，說雜染依賴耶建立，但其中又插入清淨的成分。這清淨的成分，一方依於雜染的賴耶，一方又屬於法身所攝，所以似乎難知！真諦說解性賴耶是清淨法界，是每個眾生的如來藏性，故聞熏習，初為世間，雖依賴耶，實際就內與法界相應的。其聞熏習與解性和合，或轉依的時候，雜染熏習依於賴耶，清淨法界是以無漏界為依的。這樣說，或者還可以通得過去。 
    依本論的新熏說，建立三乘的差別，以二障可對治不可對治來分別：眾生本沒有大小乘的差別，由於聞法的關係，有熏成大乘的種性，有熏成小乘的種性，有熏成大小乘兩種種性。熏成小乘種性的人，現在證阿羅漢果，入無餘涅槃，到此就算究竟，成為定性的聲聞。
有人疑問：他既可以熏成大乘，為什麼會有定性聲聞？這是不成問題的，他熏得了小乘的種性，很快的就入無餘涅槃，他心中存著先入為主的小乘見，不受大乘的熏習，所以他的所知障，沒有辦法對治。假使有了小乘種性，在沒有進入不可轉變的階段，那還是可以熏成大乘，迴小向大的。
但永不成佛的無性有情，似乎不易建立。或可以說：約未熏以前，叫他做無性；受熏以後，沒有不成佛或證二乘果的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267 ~ p.268：
依阿耶識的種子，論師間也有異議：難陀是主張新熏的；護月是主張本有的；護法主張有本有與新熏二類的(20.006)。
以無漏種子來說：〔1〕〔A〕『瑜伽論』「本地分」，立二種姓：一、本性住種姓；二、習所成種姓：種姓是種子的異名(20.007)。〔B〕依「菩薩地」而造的『大乘莊嚴經論』，也立此二種性──性種自性，習種自性(20.008)，與「菩薩地」相同，是本有與新熏合論的。〔2〕〔A〕但無著的『攝大乘論』，以為：「外（物）或無熏習，非內種應知」(20.009)。這是說：內種──阿賴耶識所攝持的種子，一定是從熏習而有的，所以是新熏說。這樣，「出世（無漏）心昔未曾熏，故彼熏習決定應無」(20.010)！這是反對者的責難：種子如非從熏習而有不可，那眾生一向是有漏的，從來沒有生起出世無漏心，當然也就沒有無漏種子，那又怎能修行而生起無漏心呢！〔B〕無漏新熏說，與『瑜伽論』的「本地分」不合，但卻合於「攝決擇分」，如『瑜伽師地論』卷五二（大正三０‧五八九上）說： 
      「諸出世間法，從真如所緣緣種子生，非彼習氣積集種子所生」。 
    無漏新熏說，「攝決擇分」採取經部的見解。「分別自性緣起」的阿賴耶識，是有漏的虛妄分別識，在阿賴耶識裏，有對治有漏雜染的清淨心種，是很難理解的。『攝論』提出了水與乳融合，而水與乳的性質不同作比喻。
阿賴耶識裏，本沒有無漏種子，無漏心是從聽聞正法而來──「最清淨法界等流正聞熏習種子所生」。佛所證的是「最清淨法界」（也名離垢真如）。佛依自證法界而為人說法，所以（聽聞的）佛法名「法界等流」；清淨心就是從這樣的「聞熏習」而生的。聞熏習，形式上是寄附在阿賴耶識中，而在實質上，是「法身、解脫身攝」，也就是屬於法界的(20.011)。這樣說，有會通如來藏說的可能。 
（3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五冊》p.115 ~ p.117：
    論到無漏從何而生，我說唯識學有二系：『瑜伽論』與『大乘莊嚴論』，立「本性住種性」與「習所成種性」；『攝大乘論』但立新熏──「聞熏習」。
不同意但立新熏的，〔1〕如護法回復瑜伽學的古說，立本有與新熏二類；〔2〕或立理性佛性。…〔中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如來藏與本性住種，同樣是在陰界入中的「勝相」，無始相續流來，法爾所得的，我所以說「原是一個」。〔1〕只是『瑜伽論』主不同意性德本有論，轉化為事相的本性住種性。〔2〕真諦所譯的『佛性論』（不可能是世親造的），以「二空所顯真如」為應得因，就是理性佛性。
〔1〕立本性住種的，三乘究竟，五性各別，〔2〕立理性佛性的，說一乘究竟：沿著不同的思想體系而互相對立。
我所說的「不讀大乘經的唯識學者」，意指後代的唯識學者。立理性佛性，又立本性住種性，這本來是一事，所以說是「頭上安頭」。
[bookmark: _Toc60230344]附錄七：《瑜伽師地論》的五心，《解脫道論》的九心輪
【1/2】《瑜伽師地論》的五心：
（1）《瑜伽師地論》〈本地分中五識身相應地第一〉卷1(CBETA, T30, p. 280a18-27)：
復次，雖眼不壞，色現在前，能生作意若不正起，所生眼識必不得生。要眼不壞，色現在前，能生作意正復現起，所生眼識方乃得生。如眼識生，乃至身識，應知亦爾。
復次，〔一〕由眼識生，三心可得，如其次第，謂率爾心、尋求心、決定心。初是眼識，二在意識。〔二〕決定心後，方有染淨。〔三〕此後，乃有等流眼識善不善轉，而彼不由自分別力，乃至此意不趣餘境，經爾所時，眼、意二識或善或染相續而轉。如眼識生，乃至身識，應知亦爾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320 ~ p.321：
從心理方面來說，一般是：率爾心、尋求心、決定心、染淨心、等流心──五心次第生起。
如是慣習了的，每從率爾心（突然的觸境生識）而直接引起染淨心，或者直接引起等流心（同樣的心境，一直延續下去）。我們對於事理的考察，法義的決了，經過相當時期，大都造成思想的一定方式。等到思想定了型，總是在這樣的心境下去了解，去思考，去行動，很難超出這個圈子。又如專心想念什麼久了，就是談話、喫飯、走路、做工，什麼時候，內心都離不了那種境界。連自己要丟開他，也不容易做到，（如這是貪瞋癡慢等雜染心，心理就會失常，或者顛狂）。
【2/2】《解脫道論》的九心輪：
（1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09 ~ p.115：
第五項 有分識 
    有，是欲有、色有、無色有──三有；分，是成分，也就是構成的條件與原因。在以分別說部自居的赤銅鍱部，把細心看成三有輪迴的主因，所以叫有分識。…〔中略〕…關於有分識，無性《攝大乘論釋》卷二，有簡單的敘述，也就是奘門所傳九心輪的根據。「無性釋」說： 
      「上座部中，以有分聲亦說此識，阿賴耶識是有因故。如說：六識不死不生，或由有分，或由反緣而死，由異熟意識界而生。如是等能引發者，唯是意識。故作是說：五識於法無所了知，唯所引發；意界亦爾。唯等尋求 。見唯照囑。等貫徹者，得決定智。安立是能起語分別。六識唯能隨起威儀，不能受善不善業道，不能入定，不能出定；勢用，一切皆能起作。由能引發，從睡而覺。由勢用故，觀所夢事。如是等分別說部，亦說此識名有分識」。 
    〔一〕無性《攝論釋》關於有分識的說明，奘門師弟，給以九心輪的解說。依窺基說：實際上只有八心，因為從有分出發，末了又歸結到有分；把有分數了兩次，成一個輪形，所以名為九心輪。《成唯識論樞要》卷下，就是這樣說的： 
      「上座部師立九心輪：一有分，二能引發，三見，四等尋求，五等貫徹，六安立，七勢用，八返緣，九有分。然實但有八心，以周匝而言，總說有九，故成九心輪」。 
    〔二〕西藏所傳無著論師的《攝大乘論》，也有有分識的記載，但只有七心： 
      「聖上座部教中，亦說名曰：有分及見，分別及行，動及尋求，第七能轉」。 
    〔三〕此七心或九心的見解，在漢譯《解脫道論》（卷一○）中，有較為詳確的說明： 
      「於眼門成三種，除夾上中下。於是上事，以夾成七心，無間生阿毘地獄。從有分心、（生）轉（心）、見心、所受心、分別心、令起心、速心、彼事心，……從彼更度有分心」。
    九心的次第演進（除有分唯有七心），是依五識最完滿的知意活動而說。五識的中、下，意識的上、下，雖不出此九心的範圍，但都是不完具的。《解脫道論》是上座銅鍱者的論典，依銅鍱者的看法：意識是一切心理作用的根本，一切心識作用，不外意識的不同作用，所以他是一意識師，一心論者。照他說：
「有分心」，是「有根心如牽縷」，是三有的根本心，即是生命內在的心體，從過去一直到未來。
在從五識而作業受果的過程中，從有分生起七種心：〔1〕第一「轉心」，是根境相接時，有分心為了要見外境而引起內在的覺用。奘譯作「能引發」（即藏譯之動），近於警心令起的作意。〔2〕因轉心的活動，現起眼等（根）識，直見外境，是第二「見心」。五識雖剎那間直取對象，但還不能有所了知。〔3〕接著生起第三「受心」，承受見心所攝取的資料，加以體察。一譯作「尋求心」，是屬於攝取對象與了解對象間的心用。〔4〕等到明確的了解，知道是什麼，即是第四「分別心」。奘譯稱之為能起語言分別的「安立」。〔A〕在此分別心以前，奘譯多一「等貫徹」（藏譯也沒有），所以玄奘所傳的九心輪，有影射瑜伽五心輪的痕跡：如見是率爾心，尋求是尋求心，等貫徹與安立是決定心，勢用以下是染淨心、等流心。〔B〕而《解脫道論》的次第，是接近無色四蘊的。如見心是識，受心是受，分別心是想，令起、速行心是思。這點，是值得注意的。〔5〕奘譯在安立以下，起勢用心；而《解脫道論》卻多一第五「令起心」。這是說，從見到分別，是對外境的認識過程；因認識而引起推動內心作業的意志作用。〔6〕因此，接著就是動作行為的第六「速行心」。令起是引起作業的，速行是作業的。〔7〕作業而得果，也即是作業終了時心識的休息，是第七「彼事心」。奘譯作「反緣」。但這還是從行動而返歸內心的過程；到了內心澄靜的本來，那就是復歸於有分心了。
從上面所說，可知有分是心識的內在者，深潛而貫通者。〔1〕見、受、分別，是向外的認識作用；〔2〕速行是向外的意志作用；〔3〕轉、令起、彼事，是介於中間的。〔A〕轉是內心要求認識的發動，已不是內在的深細心，也還不是認識。〔B〕令起心是認識的牽動內心，引起內心意行的反應；但還不是行為者。〔C〕彼事是行業的反歸內心過程。認識與行為的作用一止，那又是有分了。
      [image: 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yinshun/images/a10-114.gif] 
    從唯識學上本識的見地去看，應注意它的初生心、命終心。無性《攝論釋》所說的「六識不死不生」；「〔1〕或由有分，或由反緣而死，〔2〕由異熟意識界而生」：《解脫道論》也有類似的文證。
此不死不生的六識，不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識，是眼等五種根識與意界。銅鍱者是一意識師，以意識為精神的根本；五識僅是認識外境的見用，意界是「五識若前後次第生識」。所以，五識與意界──六識，是不配作初生命終心的。
三有根本的有分心，是意識中內在的貫通者，《解脫道論》用國王來比喻它。〔1〕它在業感成熟（彼事心）以後，最初托生，即是異熟主體的意識；有分也可說是三有之因。〔2〕但死時，〔A〕自有在一般意識活動完全休止，歸到有分心而死的；〔B〕也有在反緣而流返有分的過程中──彼事心，就死了的。以彼事心而死，或是卒然而死的。在人類卒死時，常有一生的經歷，突然浮現在心上而後死的。
銅鍱者的以意識為本，與意界是常論者的以意界為本，雖有多少不同；但它在一般知意的內在，指出一「如牽縷」的貫通三世心，那就可見它與唯識的本識是如何的接近了。 
（2）《成唯識論掌中樞要》卷2(CBETA, T43, p. 635b18-c8)：
上座部師立九心輪，一有分、二能引發、三見、四等尋求、五等貫徹、六安立、七勢用、八返緣、九有分。然實但有八心，以周匝而言總說有九，故成九心輪。
且如〔1〕初受生時，未能分別，心但任運緣於境轉，名有分心。〔2〕若有境至，心欲緣時，便生警覺，名能引發。〔3〕其心既於此境上轉，見照矚彼。〔4〕既見彼已，便等尋求察其善、惡。〔5〕既察彼已，遂等貫徹。〔6〕識其善惡而安立心起，語分別說其善惡。〔7〕隨其善惡，便有動作勢用心生。〔8〕動作既興，將欲休廢，遂復返緣前所作事。〔9〕既返緣已，遂歸有分任運緣境。名為九心，方成輪義。　
其中，見心通於六識，餘唯意識。有分心通死、生。返緣心唯得死。若離欲者，死唯有分心，既無我愛無所返緣不生顧戀；未離欲者，以返緣心而死，有變愛故。若有境至則心可生，若無異境恒作有分任運相續。然見與尋求前後不定，《無性攝論》第二卷云：「五識於法無所了知，先說見心也；復言見唯照矚，却結前心。」
（3）印順導師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p.170 ~ p.172：
《解脫道論》即《清淨道論》所依據；錫蘭是盛傳此論的。《解脫道論》，明心識是豎論的。玄奘所傳的九心輪，即是由心識的發動到止息，最多凡經歷九位；這與《解脫道論》的說法相同。…〔中略〕…今列九心輪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[image: 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yinshun/images/a07-171.gif] 
這是約心識發展的過程而豎說的。…〔中略〕…心識的從細到粗，從認識到作事，都有此發展的意義。…〔中略〕…
真諦所譯的《攝大乘論》，有二派：(一)、多心論者，(二)、一心論者。〔1〕多心論者，近於北方所傳的，橫說六識或八識。〔2〕一心論者，即一意識師，從細到粗，是前後豎說的。本論明心意識，與玄奘所傳的多少不同，這不要以為希奇。佛法本是無量無邊，非一家一說所能盡的。本論不是傳襲一家一派，而是綜合眾說而自成一完整體系的。更應該知道：
諸識的豎說與橫說，不一定是衝突的。如一棵樹，〔一〕〔1〕由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花而果，是豎的發展。〔2〕但也可橫論，如一眼望去，根幹枝葉花果，都同時的呈現，這不是同時存在嗎？〔二〕可是，雖同時現前，而根幹枝葉，還是有它的前後性。
所以，眾生的心識，〔1〕可約先後發展的生起次第說；〔2〕也可約一時同在展轉相依說。橫豎都可以說，…〔下略〕…
[bookmark: _Toc60230345]附錄八：三善根、學佛三要、人類三勝、受想思與三學六度（善心與善行）的關聯
（1）第十九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252）所說：
二、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是菩薩行的志向。…〔中略〕…〔1〕一般的意欲，以自我為中心 而無限的渴求。〔2〕聲聞行以無貪得心解脫，偏於自得自足。〔3〕菩薩的發菩提心，是悲智融和淨化了的意志。有這大願欲，即是為大覺而勇于趨求的菩薩。
（2）第十九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257）所說：
    依六度圓滿三心  菩薩的修行六度，出發於三心，歸結於三心，又進修於三心的推移過程中。試約菩薩行的歷程來解說：一、立菩提願，動大悲心，得性空見──無所得，這即是無貪、無瞋、無癡三善根的擴展。
（3）第十九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247）所說：
聲聞的淨化自心，偏于理智與意志，忽略情感。所以德行根本的三善根，也多說「離貪欲者心解脫，離無明者慧解脫」，對於離瞋的無量心解脫，即略而不論。
（4）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p.199：
離無明，名為慧解脫，是理智的。離愛，名心（定）解脫，是情意的。
（5）本處（《佛法概論》p.118 ~ p.119）所說：
無貪即三昧。三昧即定心；定學或稱心學，而經說「離貪故心得解脫」。無貪為心性明淨而不受染著，解脫自在，才是大定的極致。 
（6）第十八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233）所說：
戒與慈悲，是側重于「無瞋」善根的。但這在限於時機的聲聞法中，還不能充分的發揮出來！
（7）第十九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248）所說：
應該使〔1〕無癡的智慧，〔2〕無貪的淨定，〔3〕無瞋的慈悲，和諧均衡的擴展到完成。 
（8）第十九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251 ~ p.258）所說：
    三心  菩薩行是非常深廣的，這只能略舉大要，可從《般若經》的依止三心而行六度萬行來說。三心，是「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大悲為上首，無所得為方便」。
一、無所得為方便，是菩薩行的善巧──技巧。…〔中略〕…菩薩的空慧，雖是法增上的理智，但從一切緣起有中悟解得來，而且是悲願──上求佛道，下化有情所助成的，所以能無所為而為，成為自利利他的大方便。
二、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是菩薩行的志向。…〔中略〕…這是自增上的意志。〔1〕一般的意欲，以自我為中心而無限的渴求。〔2〕聲聞行以無貪得心解脫，偏於自得自足。〔3〕菩薩的發菩提心，是悲智融和淨化了的意志。有這大願欲，即是為大覺而勇于趨求的菩薩。
三、大悲為上首，菩薩行的方便、志趣，都以大悲為上首的。大悲是菩薩行的動機，是世間增上的情感。…〔中略〕…
    依三心修六度  依上面所說的三心，才能修菩薩的六度。但這是說，菩薩的一切德行，不能離去這偉大目標，純正動機，適當技巧，不是說三者圓滿了再來修學。六度是菩薩行的大綱，…〔中略〕…
    依六度圓滿三心  菩薩的修行六度，出發於三心，歸結於三心，又進修於三心的推移過程中。試約菩薩行的歷程來解說：
一、〔1〕立菩提願，〔2〕動大悲心，〔3〕得性空見──無所得，這即是〔1〕無貪、〔2〕無瞋、〔3〕無癡三善根的擴展。起初，以大悲心、真空見來確立大徹悟，大解脫的大菩提願，即是發菩提心──這等於八正道的從正見而正志。不過八正道重於解脫，不談慈悲。
二、本著三心和合的菩提願，從自他和樂本位，修施、戒、忍、精進，也略學禪、慧，作種種利他事業；這等於八正道的從正志到正精進，即是修大悲行。
三、這樣的本著三心而精進修行，等到悲心悲事的資糧充足，這才轉向自心淨化，修定發慧；這等於八正道的從正精進到正定。由利他而自利，證無所得的空寂理，這是般若的實證。
四、接著，本著實證慧導攝的三心，廣修六度，再從自他和樂本位，「成熟有情，莊嚴國土」，即是以自利成利他的大悲行──略近聲聞自證以上的隨緣教化。
末了，自利圓滿，利他圓滿，圓成究竟的大菩提。這佛陀的大菩提，即無貪、無瞋、無癡三善根的圓成；也是依法、依世間、依自的德行的完成。
成佛，即是擴展人生，淨化人生，圓滿究竟的德行，這名為即人成佛。 
（9）《大智度論》卷41〈8 勸學品〉(CBETA, T25, p. 361c13-19)：
問曰：何等善根故，不墮惡道、貧賤，及聲聞、辟支佛，亦不墮頂？
答曰：有人言：〔1〕行不貪善根故，愛等諸結使衰薄，深入禪定；〔2〕行不瞋善根故，瞋等諸結使薄，深入慈悲心；〔3〕行不癡善根故，無明等諸結使薄，深入般若波羅蜜。如是禪定、慈悲、般若波羅蜜力故，無事不得，何況四事！
（10）印順導師《我之宗教觀》p.154 ~ p.160：
    人心的活動，是極複雜的，融和的綜合活動，稱為「心聚」。不論前五識，意識，或內在的微細意，都有複雜的內容。其中最一般的，有三：一、「受」：這是在心境相關中，受影響而起的情感。如苦、樂、憂、喜等。苦與樂，是有關身體的，感官所直接引起的。喜與憂，是屬於心理的；對感官的經驗來說，是間接的。還有中庸、平和、安靜的「捨受」，通於一切識。儒者所說，喜怒哀樂未發的境界，就是捨受的一類。二、「想」：這是在心境相關中，攝取境相而化為印象、概念。人類的「想」力特強，形成名言，而有明晰的思想知識。三、「思」：這是在心境相關中，應付境相，所發的主動的意志作用。從生於其心，到見於其事（語言或行為），都是思的作用。這三者，在心理學上，就是情、知、意。
在人心中，〔1〕心的一系列活動中，也有先受（感受）、次想（認了），而後思（採取應付的方法）的顯著情形。〔2〕但其實，每一念心，都同時具備這三者。也就是說，這是內心不能分離的作用。所以，佛法通常以「識」為人心的主要術語，而所說的識（六識或八識），卻不只是認識的。     
    …〔中略〕… 
    人心，是情感、知識、意志的融和活動。人心的缺點，長處，都是通於這三者的。〔1〕如情感的不正常；即使是正常的，受苦會使人惱亂，喜樂會使人忘形，而不知是刀頭的蜜；不苦不樂的捨受，在流變過程中，不究竟，不自在，還是「行苦」。〔2〕如知識，有正確也有謬誤。正確是有時空局限性的，不宜固執，所以孟子說：「執中無權，猶執一也」。尤其是部分的正確，如執一概全，就陷於謬誤，所以說「如盲摸象」。《荀子‧解蔽篇》所說的蔽，大抵是一隅之見。〔3〕意志的自我性特強，可以善可以不善，而終於不得完善。知、情、意──三者，人心每不得其正，而又互相影響：這就難怪人心的開展，危而難安了！ 
    人心，特別是人類的心，知、情、意──三者，都有高度的開展。經上說：人有三種特勝，不但勝於地獄、鬼、畜，也勝於天國的神。三特勝是：
一、「梵行勝」：梵行是克己的淨行，是道德的。依佛法，道德依慈悲為本，與仁為德本的意義相同。道德，是人類的特勝：一般地獄、鬼、畜（愈低級的，越是微昧不明），是生而如此，本能的愛，本能的殘殺，難有道德意識的自覺。天國中也沒有克己的德行，越崇高的越是沒有。
二、「憶念勝」：人類念力強，從長遠的記憶中，累積經驗，促成知識的非常發達，這是鬼、畜、天國所不及的。
三、「勇猛勝」：人類為了某一目的，能忍受一切苦痛，困難，以非常的努力來達成。這在鬼、畜，與天神，是萬萬不及的。這三者，是人類情、知、意的特長。
從好處說，這就是慈悲、智慧、勇進。《中庸》說：「知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」。這是所以行道的三達德，與人類的三特勝相近。但依佛法說，知、仁、勇，都不就是盡善盡美的；在人心中，都不免有所蔽（參孔子所說的六言六蔽），也就都不免於危而難安的。 
    依佛法來說：「人心惟危」，要從五識中，也要從意識中；從惡心中，還要從善心中；要從情意中，還要從知識中；不但從麤顯的六識，還要在一味的，微細的無記心中，深深去徹了才得！
（11）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p.65 ~ p.68：
學佛三要 
一 信願‧慈悲‧智慧 
    …〔中略〕…佛法決非萬別千差，而是可以三句義來統攝的，統攝而會歸於一道的。不但一大乘如此，五乘與三乘也如此。所以今稱之為「學佛三要 」，即學佛的三大心要，或統攝一切學佛法門的三大綱要。 
    什麼是三要？如《大般若經》說：「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大悲為上首，無所得為方便」。…〔中略〕… 
    …〔中略〕…這三句是菩提願，大悲心，性空慧，為菩薩道的真實內容，菩薩所以成為菩薩的真實功德！ 
    〔一〕從菩薩學行的特勝說，大菩提願，大慈悲心，大般若慧，是超過一切人天二乘的。〔二〕然從含攝一切善法說，那麼〔1〕人天行中，是「希聖希天」，對於「真美善」的思慕。二乘行中，是向涅槃（菩提）的正法欲──出離心。菩薩行即大菩提願。〔2〕又，人天行中，是「眾生緣慈」。二乘行中，是「法緣慈」。菩薩行即「無所緣慈」。〔3〕又，人天行中，是世俗智慧。二乘行中，是偏真智慧。菩薩行即無分別智（無分別根本智，無分別後得智）。
從對境所起的心行來說，非常不同；如從心行的性質來說，這不外乎信願、慈悲、智慧。所以菩薩行的三大宗要，超勝一切，又含容得世出世間一切善法，會歸於一菩薩行。 
      [image: 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yinshun/images/a15-68.gif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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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節   心意識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.....   5    

1

  第三章   有情 ── 人類為本的佛法 （ 《 佛法概論》 p.44 ~ p.50 ）所說：        有情為問題的根本    世間的一切學術──教育、經濟、政治、法律，及科學的聲光電化，無一不 與有情相關，無一不為有情而出現人間，無一不是對有情的存在。如離開有情，一切就無從說起。所 以世間問題雖多，根本為有情自身。也就因此，釋尊單刀直入的從有情自體去觀察，從此揭開人生的 奧秘。          … 〔 中 略〕 …        … 〔 中 略〕 … 世間離苦得樂的方法，每每是舊問題還沒解決，新問題又層出不窮，總是扶得東來西又 倒！這是由於枝末的而不是根本的。如從根本論究起來，釋尊總結七苦為：「略說五蘊熾盛苦」。此即 是說：有情的發生眾苦，問題在於有情（五蘊為有情的蘊素）本身。有此五蘊，而五蘊又熾然如火， 這所以苦海無邊。要解除痛苦，必須對此五蘊和合的有情，給予合理的解脫才行。所以佛法對於生產 的增加，政治的革新等，雖也認為確要，但根本而徹底的解脫，非著重於對有情自身的反省、體察不 可。          進一步說：有情為了解決痛苦，所以不斷的運用思想，思想本是為人類解決 問題的。在種種思想 中，窮究根本的思想理路，即是哲學。   〔 一 〕 但世間的哲學， 〔 1 〕 或從客觀存在的立場出發，客觀的存在，對於他們是毫無疑問的。如印度的順世 論者，以世界甚至精神，都是地水火風四大所組成；又如中國的五行說等。他們都忽略本身，直從外 界去把握真實。這一傾向的結果，不是落於 唯物論 ，即落於 神秘的客觀實在論 。 〔 2 〕 另一些人，重視內 心，以此為一切的根本；或重視認識，想從認識問題的解決中去把握真理。這種傾向，即會產生 唯心 論及認識論 。   〔 二 〕 依佛法，離此二邊說中道， 直從有情的體認出發，到達對於有情的存在。有情自體， 是物質與精神 的緣成體。外界與內心的活動，一切要從有情的存在中去把握。以有情為本，外界與內心的活動，才 能確定其存在與意義。                   有情為物質與精神的和合，所以佛法不偏於物質，也不應偏於精神；不從形而上學或認識論出發， 而應 以現實經驗的有情為本。   佛法以為一切是為有情而存在，應首先對於有情為徹底的體認，觀察他來自何處，去向何方？有情到 底是什麼？他的特性與活動的形態又如何？不但體認有情是什麼，還要從體認中知道應該如何建立正 確的人生觀。          探究人生意義而到達深處，即是宗教。 … 〔 中 略〕 … 佛法與一般宗教的不同，即否定外在的神，重視 自力的淨化，這所以非從有情自己說起不可。    

2

  案：凡「加框」者，皆為編者所加。  

